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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詞：綠建築、都市更新、造價成本 

一、研究緣起 

都市的發展是一動態的過程，勢必會歷經經濟功能與物質功能之衰退。為

了解決這些老舊窳陋地區的問題，臺灣過去主要應對的方法為使用都市更新的

手段，提升都市土地居住環境與品質，期望能夠達成復甦都市機能、增進公共

利益等目的。在執行都市更新時的主體對象包含建築，代表建築在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為了呼應現在環保意識的抬頭，促進永續都

市的發展，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中也透過容積獎勵鼓勵採用綠建築設計。然而，

若沒有適當地將綠建築成本在該建築成本估算中將原有成本扣除，而只是一眛

地外加「綠建築成本」，便會產生「成本疊加效應」，讓大眾認為「綠建築必然

昂貴」。 

 因此為匡正視聽，提供社會大眾與開發商對於綠建築標章指標項目及其成

本之精準資訊，本研究將針對都市更新案例申請綠建築標章指標項目與成本之

分析研究，適當地將因為申請綠建築標章所創造之「減量效益」與部分的「增

量效應」予以公允之分析與計算。基此，本研究預期成果及效益如下：(一)完

成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中具「減量效益」之具體可行綠建築規劃設計手法之彙整；

(二)統計都市更新案例中較常列舉於共同負擔之綠建築標章指標項目與成本，

並分析綠建築成本與綠建築容積獎勵值之比例關係；(三)提出現行都市更新綠

建築容積獎勵值之合理性分析與政策建議。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計畫採取文獻分析法、個案研究法及訪談法進行研究，透過國內外相關研

究之文獻梳理與都市更新常見綠建築減量技術及其造價之調查，歸納出現行綠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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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評估體系下建商在都市更新時，相關綠建築技術之應用成本。並且以實際之都

市更新案例進行綠建築技術成本、整體營建成本與容積獎勵值之試算，同時交叉

比較都市更新共同負擔與綠建築之造價差異，以破除都市更新案件對綠建築造價

成本普遍高估之迷思。此外，計畫再以訪談法訪問都市更新案例推動過程中的相

關人員，包含建築師、顧問公司及開發商等，以探討其對於綠建築容積獎勵額之

看法，以及爭取綠建築容積獎勵過程中對於建築物設計及成本可能之影響。 

 

三、重要發現 

 本研究蒐集內政部營建署、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以及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之都市更新案例資料，進行綠建築技術採用率、綠建築容

積獎勵取得以及都市更新案例綠建築相關成本等比較分析，提出下列之研究發

現。 

1. 臺北市與新北市都市更新處同意提供本案研究之 136 件都市更新案例詳

細資料中，已經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或標章的案件共 51 案，其中除了必

要評定的日常節能指標與水資源指標外，綠化量及污水垃圾改善之申請率

亦是 100%，此外基地保水之申請率亦達 90%以上，然而其餘指標皆不到

60%的申請率。 

2.在採樣案例中，多在共同負擔中提列 5 項或 6 項指標，包含綠化量指標、

基地保水指標、日常節能指標、室內環境指標、水資源指標以及污水垃圾

指標等，整體而言達綠建築銀級標準之都市更新案件，提列成本多在每平

方公尺增加 600 元至 900 元台幣之間。 

3. 各個都市更新案在僅考量營建成本下之總收益金額為總營建成本的 1.56

倍至 2.14 倍之間，每平方公尺增益約在 2,000 元以下，且有四案落在 1,000

元左右。 

4.都市更新案例成本除營建外，亦包含規劃設計、測量、權利變換、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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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及相關規費稅捐等，且建築開發商主要獲取後續管理銷售之利潤，非

直接領取綠建築容積獎勵之利潤，因此並無明顯從綠建築容積獎勵獲取極

端不合理利潤之情形，且相對於其他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項目而言，綠建築

容積獎勵堪稱合理。然而在國內已經有 20 年歷史下，綠建築設計已經逐

漸成為建築物標準設計，因此在綠建築設計不會明顯增加建築營建成本下，

建議可在適當時機檢討容積獎勵政策，以分期之方式逐步調降綠建築容積

獎勵比例。 

 

四、主要建議事項 

本計畫希望透過將都市更新案例之綠建築得分、提列成本、綠建築營建費用、

容積獎勵銷售額等比較分析成果，以釐清過去大眾對於綠建築容積獎勵是否合理

之疑問，使大眾瞭解綠建築之設計項目與相關成本，以促進綠建築之推廣與應用，

以朝向永續發展之目標邁進。 

 

建議一 

研討綠建築相關設施建置與後續維護成本：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本計畫召開兩次專家座談會，與會的顧問公司、開發商與建築師表示綠建築

指標項目相關設施設備的選用上，以容易達成或執行成本較低為優先選擇；亦多

次提及取得綠建築標章的建物，在交屋後面臨綠建築設施維護、綠建築維護管理

費使用以及續用等相關問題。因此本計畫建議對於綠建築實際設施建置與後續維

護之成本進行探討，使日後在綠建築設施設備採用與維護成本提列上更有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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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二 

針對都市更新案相關權利人舉辦綠建築相關宣導講習：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社團法人台灣綠建築發展協會 

本計畫召開專家座談會時，顧問公司、開發商與建築師皆表示業主與使用者

對於綠建築之效益並不瞭解，導致在設計時或使用過程中，對於綠建築並不重視，

甚至出現排斥感。因此本計畫建議可針對都市更新案相關權利人透過宣導講習課

程或實際綠建築案例參訪，使大眾更加瞭解綠建築之效益，以增進綠建築設計採

用與管理維護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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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words: green building, urban renewal, cost of construction 

 

I、Introdu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is a dynamic process, and it is bound to experience a 

decline in economic functions and material function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se old areas, Taiwan’s main method in the past was to use urban renewal 

methods to enhanc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quality of urban land, and hope to 

revitalize urban functions and enhance public interests. The main objec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rban update contains the building, which represents a pivotal 

role in the urban renewal program.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rise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cities, the urban renewal plan 

also encourages the use of bulk reward for urban renewal green building. If the cost of 

the green building is not properly deducted from the estimated cost of the building, 

and only the "green building cost" is added, the "cost superposition effect" will be 

generated to make the public think that "green building is inevitably expensive".  

  Therefore, for the righteous viewing and listening, providing the public and 

the developer with accurate information on the Green Building Marking Index project 

and its cost, this study will apply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green building standard index 

project and cost for the urban renewal case, as appropriate, due to the application. The 

“reduction benefit” created by the Green Building Mark and the “incremental effect” 

of the part are fairly analyzed and calculated. Based on this, the expected results and 

benefi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Consolidation of the “Green Building 

Planning and Design Techniques” with “cost reduction benefits” in the urban renewal 

plan. (2) Analyze the “green building costs” listed in the “Urban Renewal Cases”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 building costs and reward values. (3)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Green Building Award" for the "Urban Renew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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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II. Research Methods and Process  

    The project adopts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case study method and interview 

method to conduct research.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the survey of 

common green building reduction technology and cost of urban renewal,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en building evaluation system is under The 

cost of application of related green building technology when urban renewal.  

In addition, the actual urban renewal case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gree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ost,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cost and the bulk reward value.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ject will compare the cos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rban 

renewal caes which use the green building technique or not. In addition, the project 

then interviewed the relevant personnel in the urban renewal case promotion process, 

including architects, consultants and developers, to explore their views on the bulk 

reward for urban renewal of green building, and how ”green building bulk awards” 

impact the building design and cost.  

 

III. Major Outcomes 

1. The Taipei City and New Taipei City Urban Renewal Office agreed to provide a 

total of 51 cases of green building , except the daily energy saving indicators and 

water resources indicators, the approval rate for greenery and sewage & garbage 

improvement is also 100%. In addition, the application rate for soil water retention 

is over 90%, while the remaining indicators are less than 60%. 

 

2. In the sampling case, most case applicate 5 or 6 indicators, including the greenery, 

soil water retention , daily energy saving, indoor environmental, water resource, 

and sewage & garbage indicator. In the urban renewal case of the silver level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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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the cost of the increase is between 600 NTD and 900 NTD per square 

meter. 

3. The total revenue of each urban renewal case is only 1.56 times to 2.14 times of the 

total construction cost, and the amount of benefit per square meter is less than 

2,000 NTD, and four cases fall to around 1,000 NTD. 

   

4. Urban renewal case costs include planning, measurement, rights change, 

management fees, and related taxes, etc.The construction developer mainly obtains 

the profit from the subsequent management sales, and does not directly receive the 

profit of the green building bulk award. Therefore, there is no obvious situation of 

obtaining extremely unreasonable profits from the green building bulk award. In 

addition, compared to other urban renewal bulk awards, the green building bulk 

award is reasonable. However, under the 20-year history of EEHW, green building 

design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standard design of buildings. Therefore, under the 

green building design, the cost of building construction will not b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bulk award incentive policy can be reviewed at 

an appropriate time and gradually implemented in stages. Reduce the proportion of 

green building volume awards. 

 

IV. Suggestions 

1. Discuss green building case of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and follow-up maintenance 

costs 

Organizer: ABRI 

Co-organizer: T.A.B.C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roject, it was found that the cost of urban renewal 

case of green construction are not based on the actual cost quotation, but rath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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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of estimating the calculation. In addition, during the opening of the expert 

forum, consultants, developers and architects also mentioned the maintenance of 

green building facilities, the use of green building maintenance management fees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green building after the green building was delivered. Therefore, 

this project proposes to explore the cost of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and subsequent 

maintenance of the green building case, so it will be more based on the adoption and 

maintenance cost of the green building facilities in the future. 

 

2. Conducting green building advocacy workshops for rights holders in urban renewal 

cases. 

Organizer: ABRI 

Co-organizer: Taiwan Green Building Council 

When the project held an expert forum, the consultants, developers and architects all 

said that the owners and users did not understand the benefits of the green building, 

which led to the lack of attention to the green building during design or use. Therefore, 

the proposal of this project can be used to inform the relevant rights holders of urban 

renewal cases through texts, seminars or actual green building case visits, so that the 

public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benefits of green buildings and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to adopt and manage green build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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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背景 

 

臺灣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

增進公共利益等目的，特制定《都市更新條例》，並且據此推動都市更新業已多

年。為鼓勵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興建更具節能環保效益之綠建築，除了透過既有的

環境影響評估要求及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外，政府遂於 2008 年 10 月將綠建築標章

納入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項目之中，以促使更多的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追求更高等級

綠建築標章之意願。 

因此，許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遂在建築造價成本中提列「綠建築成本」於共

同負擔之中，透過此預算作為提升建築物之綠建築性能與等級之基礎。然而，在

該建築成本估算中若沒有適當地將原有成本扣除而只是一眛地外加「綠建築成

本」，便會產生「成本疊加效應」，並出現「綠建築必然昂貴」的現象。因此為匡

正視聽，提供社會大眾與開發商對於綠建築標章指標項目及其成本之精準資訊，

本研究將透過實際核准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例中，針對都市更新案例申請綠建

築標章指標項目與成本之分析研究，適當地將因為申請綠建築標章所創造之「減

量效益」與部分的「增量效應」予以公允之分析與計算，方可證實「綠建築珍貴

而不貴」的真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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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目的 

 

近幾年在快速都市化情形之下，越來越多民眾遷住到都市地區。但是在不

同時空的發展背景遷移下，都市發展重心隨之轉移，連帶使得許多地區面臨衰

退與發展停滯的危機。面臨這些舊市區衰退的問題，各國之因應方法各有不同。

對臺灣而言，針對於老舊地區衰退的問題，大多以都市更新的手段解決。為了

維護居民的生活品質、改善原有窳陋破敗的環境，需要更新都市結構，也要對

都市擴張和大量衰退的都市區域進行關注。 

在我國都市更新推動中，以建築物為主要施行對象，然而從過往的研究中

指出，傳統建築物和相關的建築活動會對自然環境和資源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

其運營和拆除將會導致大量汙室氣體排放，以及對於環境產生噪音、灰塵、水

污染和浪費（IEA, 2018；Zuo and Zhao, 2014）。因此為了促使建築的設計、構

造與材料等更呼應近年來永續都市發展的概念，讓臺灣之都市空間與結構朝向

更加永續的發展，政府多年來極力提倡綠建築設計，以減緩氣候變遷帶來之影

響，並達到生態、節能、減廢與健康的目標。 

我國政府目前提倡與鼓勵私人建案採用綠建築技術的方式，主要是在都市

更新容積獎勵項目中，將取得綠建築候選標章納為其中一個獎勵項目。然而市

面上對於綠建築之造價普遍有高估之情形，讓建商在成本考量下，儘管有容積

獎勵之獲益挹注，但建商對於綠建築之採用意願仍抱持保留態度(Hwang and Tan, 

2012; Kats et al., 2003)。此外，都市更新案例中若有申請綠建築容積獎勵，建

商在高估綠建築造價成本下，將會影響共同負擔之計算，讓原住戶在都市更新

案中無法獲得其應有之價值。 

故本計畫希望彙整一客觀之綠建築造價成本基準，透過合理的綠建築造價

資訊，以增加建築業者興建綠建築之意願，並分析都市更新中容積獎勵對於推

動綠建築政策發展之效益為何。期望未來能提高都市更新中綠建築申請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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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綠建築政策之推動更具效率，同時達到降低建築產業對於地球之破壞及汙染，

減少地球資源之耗損，最終實踐守護下一代的居住環境、落實永續發展的目

標。 

因此本研究將針對「都市更新案例申請綠建築標章指標項目與成本之分析」

之課題方向進行研析，研究目的包括： 

(一) 彙整分析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中，常見申請之綠建築指標項目及其所提列

共同負擔項目之成本。 

(二) 進行綠建築成本、整體營建成本與容積獎勵值之試算，計算綠建築成本

與綠建築容積獎勵值之比例關係，並分析比較現行都市更新綠建築容積

獎勵值之條件誘因。 

(三) 提出現行都市更新綠建築容積獎勵值之合理性分析與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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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計畫方法與流程 

壹、研究採用之方法 

本計畫採取文獻分析法、個案研究法及訪談法進行研究，透過國內外相關

研究之文獻梳理與都市更新常見綠建築減量技術及其造價之調查，歸納出現行

綠建築評估體系下建商在都市更新時，相關綠建築技術之應用成本。並且，以

實際之都市更新案例進行綠建築技術成本、整體營建成本與容積獎勵值之試算，

同時交叉比較都市更新共同負擔與綠建築之造價差異，以解除都市更新案件對

綠建築造價成本普遍高估之迷思。此外，計畫再以訪談法訪問都市更新案例推

動過程中的相關人員，包含建築師、顧問公司及開發商等，以探討其對於綠建

築容積獎勵額之看法，以及爭取綠建築容積獎勵過程中對於建築物設計及成本

可能之影響。 

本計畫主要將比較與分析都市更新綠建築造價成本、技術減量效益及檢視

容積獎勵之誘因，首先將會透過國內外大量文獻之蒐集，彙整並分析常用之綠

建築技術成本及其減量效益相關研究文獻，並瞭解現今國內外都市更新及綠建

築容積獎勵誘因之研究現況。其次，再以現行臺灣使用之綠建築評估系統－

EEWH 評估系統為基礎，透過案例之實證研究，以彙整都市更新中案例的方式，

瞭解經常採用各評估指標所關聯之綠建築技術，並透過實際調查與訪價，釐清

各項綠建築技術之相關成本，作為後續案例成本效益分析之基礎。再者針對都

市更新綠建築實際案例之造價成本分析，交叉比對容積獎勵額度及實際減量效

益，並與都市更新民間相關業者之看法進行比對探討，以提出現行都市更新綠

建築容積獎勵值之合理性分析與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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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採用方法說明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回顧為研究的基礎、資料蒐集的前置作業，又可稱為圖書館研究法，

其中囊括相關研究報告、論文及期刊…等。而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亦

稱為資訊分析（informational analysis）或文獻分析（documentary analysis），是

一種具有量化色彩的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法是將質化的研究素材轉化為量化資

料的一種方法，是一種注重客觀、系統的研究方法。針對文章或媒體的特殊屬

性，抽取主題、詞語、人物角色等部分，做系統化和客觀化的分析，以探尋內

容背後的真正意義及影響。 

本計畫將歸納國內外相關研究，包含都市更新法規、容積獎勵規定、綠建

築技術、造價成本與應用於實際都市更新案例之情形；其次分析臺灣綠建築評

估系統下，應用於都市更新案例之評估指標及其常見實施手法。同時，本研究

將就臺灣都市更新建案造價成本、技術減量效益及容積獎勵比例進行資料蒐集，

以成為都市更新綠建築容積獎勵分析之研究基礎。 

二、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法是以經驗為主且深入研究當前社會現象與真實生活的調查法。

個案研究是一種實務性的調查方式，當所研究的現象與現實生活之間的界線並

不明確時，透過多種來源的證據，對該現狀加以調查。 

目前市場上對於都市更新採用綠建築設計之成本相關研究不足，使得開發

商在提列都市更新共同負擔時，多以籠統之比例計算，亦容易造成綠建築造價

成本一定比較高之迷思，並對於綠建築政策推動形成阻礙。故本計畫針對近年

台灣都市更新實際案例進行交叉比對，釐清都市更新中經常使用之綠建築手法，

其實際減量效益及造價成本差異，以消弭市場認為都市更新若申請綠建築指標，

將使造價成本高不可攀之疑慮，並作為提供現行都市更新綠建築容積獎勵值及

共同負擔計算合理性政策改進方向之參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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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法 

 訪談法依形式包含個別訪談、集體訪談，其中集體訪談也稱作為團體訪談或

座談，舉行方式為研究人員召集與研究相關之調查對象或專家，就欲研究之內容

進行集體訪談，通過集體訪談的方式以集思廣益、互相啟發探討，並且能在集體

座談中取得對於研究內容的整合意見。 

 本計畫執行期間就都市更新容積獎勵相關人員分別訪談，透過對於第一線業

務執行人員的意見，瞭解都市更新取得綠建築容積獎勵實際執行情形，並與綠建

築容積獎勵成本效益進行比較，以提出對於現行都市更新綠建築容積獎勵值之政

策推動建議。 

參、研究遭遇之困難與解決途徑 

都市更新案例儘管在通過核定後，即於政府網站中公告，然其資料內容多為

案件之概述，無法瞭解其成本提列項目及金額，因此亦無法確認都市更新案例採

用技術之差異。此外，建材成本價格及都市更新建築的設計樣態，可能會因地區

不同而有差異。整體而言，本計畫相關困難處及解決途徑說明如下： 

一、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例取得問題 

 本計畫以文獻分析法並行實際都市更新案例分析方式進行，以取得都市更新

案件中綠建築技術與建材成本資訊，是以，本計畫必須蒐集一定數量之都市更新

案例方得以據以分析。為解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基本資料之取得，本計畫將以網

路公開資訊為主，並適度徵求各縣市政府之協助提供。 

二、綠建築技術、建材、整體造價成本資料取得不易 

 本計畫以文獻分析法及實際都市更新案例為主、訪問為輔的方式，取得都市

更新中綠建築技術與建材成本資訊。然而，建築手法多元，且常應用創新技術，

因此部分具有減量效益但訪價較困難或較不普遍之技術與建材成本資訊，將尋求

建築師事務所、工程顧問公司及建築開發商協助取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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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市更新權利變換為預算性質，且案例規模、綠建築技術與建材成本差異大 

 於權利變換計畫中，因預算制之性質，縱使有提列綠建築成本，但與實際支

出價額有差異。再者，縱使能取得接近實際成本之價額，但於綠建築標章評估中，

單一得分項目中所能採用之綠建築技術與建材並非僅有一種，因此會產生單一指

標項目，卻出現成本具有價差之情況。此外，相同建材項目在不同的建築規模下，

建築業者採購時亦可能出現不同價格。因此，針對上述情形，本計畫適當增加詢

價廠商數量，並以建築規模與實際用途刪除部分歧異樣本，在分析上遂採平均值

的觀點討論都市更新綠建築案例之造價，最終以最高值、最低值及平均值呈現研

究成果。 

四、綠建築技術與建材採用差異 

 根據綠建築標章評定內容，除了必要的日常節能及水資源指標必須至少合格

外，其餘指標項目皆可視業主對於建築物之預算及需求進行調整。因此，在綠建

築規劃設計實務上，多數建築技術與建材使用成本會因採用指標項目不同而產生

鉅大差異，故本計畫將檢視都市更新常用之綠建築技術及建材成本調查與分析，

以兼顧研究成果具通用性參考價值之原則。 

五、我國各區域成本價格差異因素與時間差異因素 

 建築設計與成本預期會受到地區自然因素及評估手冊中計算係數的影響，此

外本計畫基於都市更新案例分布之現況，選擇以台灣北部作為主要調查分析，再

考慮不同區域間之微幅造價成本差異，於實際運用上酌予調整。再者，都市更新

案例時程大多歷經數年，因此不同年期亦會產生建材成本之差異，因此於研究分

析上亦會酌予調整。 

肆、重要儀器之配合使用情形 

本計畫主要研究方式為訪問、文獻彙整及個案調查與分析，以電腦統計軟

體作為本計畫之主要分析工具，並未額外採用特殊重要儀器設備以輔助本計畫

分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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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計畫流程 

本計畫整體流程係先確立研究人員及研究相關方法，再透過文獻回顧方式

瞭解都市更新案例與容積獎勵的國內外相關執行方式與規範，最後再以都市更

新實際案例進行分析研究，研究內容包含成本、採用技術及容積獎勵值比較等，

研究分析完成後輔以文獻回顧內容，提出對於都市更新案例申請綠建築標章指

標項目的結論與建議，以供政府擬定相關政策時之參考依據，整體而言本研究

流程與架構如圖 1-1。 

 

圖 1-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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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綠建築獎勵及技術成本文獻回顧 

政府之政策多會以獎勵或強制性的方式，達到其預期的目標，在綠建築方面

各國亦有制定不同的措施，以促進綠建築設計採用的比例。本章係對於國外綠建

築獎勵制度進行梳理，整理其採取之措施項目，並於第二節彙整我國都市更新容

積獎勵相關法規，以瞭解國內外獎勵方式之差異。而後再對於綠建築設計及技術

成本進行過往研究結果整理，以供後續計畫進行時之參考依據。 

第一節  國外促進綠建築與都市更新制度 

壹、美國 

一、綠建築獎勵 

美國對於綠建築並未有全國性統一的法定獎勵內容，但其在相關法規中

對於綠建築相關之設計設備採用，多有相關之政策措施。2005 年時美國能

源部曾修訂能源政策法(Energy Policy Act of 2005)，對於採用與綠建築有關

的措施提供減稅優惠，具體措施包括住家安裝能源效率佳的設備與構造，每

戶最高可抵稅 500 美元(約臺幣 15,000 元)；新建建築物達國家節能標準 50%

者，每平方公尺可補貼 18 美元(約臺幣 540 元)，此外各州對於綠建築的相

關設計，包含採用再生能源、隔熱材料及窗戶採光等，亦訂有各自的減稅優

惠項目(詳見表 2-1)。 

此外，美國為聯邦制國家，因此各州城市對於綠建築提出不一樣的促進

策略，根據 2007 年全美市長會議之調查，全美 134 個城市中，有關於綠建

築的政策項目包含使用省電燈具、規定政府新大樓必須是節能建築及立法鼓

勵興建綠建築等，分別已有 80%、60%與 40%的市政府提出像是環保計畫或

補助專案等，以鼓勵民間建築採綠建築設計。以紐約州為例，由州長 Eliot 

Spitzer 提出的補助法案中，視房屋大小每戶可申請最多 1 萬美元的綠建材修

繕補助費用，此外若修繕取得 LEED 認證，州政府再額外補貼一般建材和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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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的差額。加州則由整合廢棄物管理局(CIWMB)針對綠建築提出永續建

築方案，採簽約與申請的方式，案件若採用永續建築或廢棄物再利用等設計，

將可獲得補助金。 

表 2-1  美國各州綠建築設計減稅項目 

地區 財稅獎勵措施 

阿拉斯加州 
依據符合規定之節能設備價值，提供住宅可再生能源系統

全額或 100%的房產稅免稅。 

亞利桑那州 

康乃狄克州 

佛羅里達州 

伊利諾州 

紐澤西州 

針對安裝可再生能源設備之家戶，亞利桑那州提供 100%

之房產稅免稅優惠。 

加利福尼亞州 

提供兩種類型之房產稅獎勵措施，包含採用太陽能系統

100%免稅，兩用設備系統價值減稅 75%等，但太陽能電

池加熱系統和太陽能熱水加熱系統不符合豁免條件。 

夏威夷州 
根據能源改進系統之評估價值提供 25 年 100%的房產稅

免稅。 

內華達州 

減稅額度及時間視取決於建築物獲得的 LEED 分數，獲得

LEED 白銀、黃金和白金的建築物有權每年減少 25％、30

％和 35％的房產稅減免。 

南達科他州 

針對符合設備條件之對象提供房產稅之減稅優惠，房產稅

之減免優惠為符合條件的房產評估價值之 70%，或 50,000

美元。 

(資料來源 : Shrimali, & Jenner，2013; Shazmin, et al.，2016) 

 

 二、都市更新獎勵 

美國在 20 世紀中期開始推動都市更新，然而在當時都市更新由政府進

行大規模的拆除重建，雖然成功提升都市機能，但也產生了仕紳化的問題。

為了改善因為都市更新而產生的社會問題，美國國會於 1974 年通過 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ct of 1974 ，並公布 Commun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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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 Grant (CDBG) 基金計畫，以提升民眾參與規劃，並補貼都市更新所

需要的費用。此外，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於 1997 年亦推出 Urban 

Development Action Grants (UDAG) ，同樣以補助作為誘因，以提高都市機

能逐漸衰弱、窳陋之地區進行都市更新。 

美國為聯邦制國家，因此如同綠建築獎勵措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在各

州亦有訂定額外的獎勵措施，以紐約州為例，在 1961 年時，紐約州公布 New 

York City’s Comprehensive Revision of 1961 ，法案中提到若都市更新案例有

留設開放空間、綠地及提供公益設施等，能夠提升生活環境品質之措施，將

可獲得容積獎勵。雖然美國其餘城市亦有類似容積獎勵的相關規定，但大多

同樣是對於能夠提升環境品質之項目，並未如台灣有時程獎勵、空橋設計等

獎勵。 

貳、英國 

一、綠建築獎勵 

英國為達到節能、低碳的目的，提出包括減稅及獎勵補助金等措施，以

鼓勵民眾採用綠建築相關設計。首先在免稅的部分，英國 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DCLG) 於 2006 年提出若建築物在一年

內的二氧化碳淨排放量不超過 0kg/ m²/年及 Heat loss parameter  (HLP) 不

超過 0.8W/ m²K，將可通過審核以獲得印花稅減免的賦稅優惠。 

另在獎勵補助金的部分，英國政府成立 Green Deal Home Improvement 

Fund, (GDHIF)，透過對於民眾在改善住宅能源效率所花的成本給予補助，

使民眾更願意投入成本進行建築結構與設備改善。GDHIF 可補助 45 種不同

改善項目的花費，其中包括平屋頂隔熱、雙層玻璃隔熱、閣樓和空心牆保溫、

創新的熱水系統和冷凝鍋爐以及太陽能熱能或固定牆體保溫等(見表 2-2)，

最多一共可獲得 5,000 英鎊，此外若是改善一年內購買之房屋，則可再獲得

500 英鎊的獎勵。以下分別介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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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綠色新政住宅改善基金主要補助項目 

項目 現金回饋金額 

閣樓保溫 £100 

牆壁絕緣 £250 

實心牆體保溫 £650 

地板保溫 £150 

熱水缸保溫 £10 

加熱控制 £70 

冷凝油鍋爐加熱設備 £310 

煙氣熱回收 £90 

新的或替換的存儲加熱器 £150 

雙層/三層玻璃 £20 per m² 

(資料來源：UK Green Building Council )  

 

二、都市更新獎勵 

 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即有都市更新的執行，當時之主要目標為清

除都市內部的貧民窟，且多由地方政府主動規劃執行。二戰後，為吸引商業

投入並逐漸復甦都市機能，因此政府在都市更新中的角色從推動者逐漸轉變

為協助者，並以合夥或資金捐助的方式吸引開發商投入更新事業(彭光輝，

2004)。 

在角色轉變的過程中，對於都市更新的獎勵政策略有不同，首先在 1934

年新訂 Special Areas Act，其透過貸款、減稅等獎勵措施以鼓勵民眾投入都

市更新，而後至 1970 年代，則以 Inner Urban Areas (IUAP) 及 Urban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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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襲 Special Areas Act 的措施，分別以土地抵押優惠貸款及衰敗社區補助，

使都市更新能夠順利推動。近年，英國為整合都市更新的相關政策法案，因

此提出 Single Regeneration Budget (SRB)，將所有都市更新政策整合為一，期

望在政府協助擬定更新計畫與部分資金補助下，在都市更新後能達到住宅供

給、就業率提升、工廠競爭力提高等目標 (Tsenkova，2002)。 

參、日本 

一、綠建築獎勵 

日本為鼓勵民間新建建築採用綠建築設計以及主動降低建築能源消耗

量，其透過修訂《建築物省エネ法》，以提供誘因的方式以達成目標。首先

在獎勵金的部分，若新建建築或翻修建築採用高性能隔熱材料或窗戶採隔熱

玻璃等，每間房屋最高可申請 120 萬日元補助金，另建築自產之能源與消耗

能源之比例達到要求，則將給予最高 70 萬日元的補助金。 

另外在稅賦減免方面，為鼓勵民眾參與購買或興建綠建築，日本政府以

降低持有稅率的方式提供誘因，其中可減稅的項目包含購買具有低碳建築或

能源效率認證的建築物、長期持有並妥善管理綠建築等，大多可減免一半以

上的稅賦。 

此外日本政府亦針對自住住宅提供優惠貸款，以鼓勵民眾參與購買或興

建綠建築，其中若居住者購買具有低碳或優良建築認證之建築物，在購買或

興建時最高可獲得 500 萬日元額度的優惠貸款。另外針對達到一定能源效率

的之建築，政府制定 35S 固定利率優惠貸款，以降低利率 0.25%的方式，減

輕高能源效率建築購買者的負擔。 

最後，日本為鼓勵開發商採用綠建築設計，規定建築物為了降低能源消

耗量而增加的建築容積，經認定後可不納入容積計算，以鼓勵建築開發商在

建築設計時，減少對於綠建築設計可能減少可賣容積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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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更新獎勵 

 日本於1960年代開始推動都市更新，其以都市再開發法作為實施依據，

並以特定街區制度、綜合設計制度及放寬管制等促進都市開發方案來引導民

間實施者推動都市更新。 

在上述制度當中，特定街區制度與綜合設計制度有制定容積獎勵相關規

定，若都市更新案例能大規模整體開發、留設開放空間並對當地環境進行改

善，且在不影響防火、交通及衛生下，可給予容積獎勵。 

此外，對於都市更新的開發商與實施者還提供資金補貼與賦稅減免措施，

在資金補貼的部分，1975 年日本建立再開發事業助金，更新事業申請者可至

至指定機構申請優惠低利融資貸款，以提高實施者的財務可行性；另在減稅

的部分，則是從印花稅、土地持有稅及不動產所得稅中著手，透過三種稅率

的減免，以減低實施者的財務壓力，進而促進都市更新的執行。 

肆、新加坡 

一、綠建築獎勵 

新加坡為推廣綠建築，其於 2005 年推出 BCA-Green Mark 計畫，計畫

內容以建築能否取得 Green Mark 認證作為獎勵金發放及優惠融資貸款的基

礎。 其相關計畫包括 Green Mark Incentive Scheme for Existing Buildings 

(GMIS-EB)、Green Mark Incentive Scheme for Existing Buildings and Premises 

(GMIS-EBP)、Green Mark Incentive Scheme for New Buildings (GMIS-NB)、

Green Mark Gross Floor Area Incentive Scheme (GM-GFA)及 Building Retrofit 

Energy Efficiency Financing (BREEF Scheme)。其中，除了 GM-GFA 是透過

容積獎勵之方式提供誘因，若建築物可達 Green Mark 白金級認證，將可獲

得最高 2%的總樓地板面積(上限 5000 平方公尺)之容積獎勵；此外 BREEF

則是提供開發商與業主融資貸款，以最高可達 400 萬新元或總改造成本 90

％的支出優惠貸款，以提高其採用綠建築設計之意願。其餘 GMIS-EB、

GMIS-EBP 及 GMIS-NB 等，則是視建築物的 Green Mark 認證等級與能源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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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效率，作為獎勵金發放之標準，若建築物可達 Green Mark 白金級認證且

空調能源效率達 0.6 kW/RT，將可獲得最高新元 3,000,000 之獎勵金。 

二、都市更新獎勵 

 新加坡都市更新政策主要由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HDB) 與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URD) 執行，HDB 是依據 The Housing & 

Development Act 之法規內容而制定的半官方專責機構，於 1960 年 2 月正

式設立，其主要工作包含新加坡的組屋的總體規劃、新市鎮發展計畫與舊城

改造戰略計畫。URD 於 1974 年依據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Act 而設

立，同樣為為半官方法定機構，主要負責都市中心的社會環境再生工作。 

由於新加坡國有土地比例超過 80%，而民眾多居住在公營住宅，僅擁有

住宅之使用權。因此政府在推動都市更新時可以主動進行，並無制定相關的

獎勵措施，僅在都市更新時，對於民眾的資金需求，透過前述半官方機構

HDB 與 URD，給予民眾所需要的融資貸款。 

伍、中國 

一、綠建築獎勵 

中國綠建築標章《綠色建築評價標準》是依據中國建設部建標標函[2005] 

63 號之要求，由中國建築科學研究院、上海市建築科學研究院會同有關單位

共同編制而成。由於中國橫跨多個氣候帶，因此其依據《綠色建築評價標準》

而制定的《綠色建築評價技術細則》對於氣候型態差異，有不同的評估計算

標準，而各省由於氣候差異，分別制定各省的綠色建築行動實施方案，其對

於採用綠建築之獎勵措施方式亦有不同。整體而言，中國各省的綠建築獎勵

措施可分成四種，其中獎金補助有較多省份採用，而採用退稅、低利貸款額

度及容積獎勵的方式較少，但單一省份可能有多種獎勵方式，實際獎勵方式

及採用省份詳見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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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中國綠建築獎勵方式及採用省份表 

獎助方式 相關規定 

補助 : 

按所獲得之星級之

每平方公尺獎勵金

乘上單位面積而得

出總獎勵資金 

《青島市綠色建築補貼》 

《北京市發展綠色建築推動綠色生態示範區建設財政

獎勵資金管理暫行辦法》 

《上海市建築節能和綠色建築示範項目專項扶持辦法》 

《重慶市綠色建築項目補貼資金管理辦法》 

《吉林省建築節能獎補資金管理辦法》 

《青海省綠色建築行動實施方案》 

《關於推進全省綠色建築發展的通知》-江蘇省 

《安徽省綠色建築專項資金管理辦法》 

《關於加快推進我省綠色建築工作的通知》-陝西省 

《貴州省綠色建築行動實施方案》 

《西寧市加快推進綠色建築發展獎勵辦法》 

容積獎勵 《河北省促進綠色建築發展條例》 

《湖南省綠色建築行動實施方案的通知》 

《貴州省綠色建築行動實施方案》 

稅制與規費減免: 

城市配套費退還、綠

建 材 採 用 優惠 稅

率、綠建築技術研發

退稅、綠建築興建退

稅等 

《河北省促進綠色建築發展條例》 

《湖南省綠色建築行動實施方案的通知》 

《海南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關於實施綠色建築行動有

關問題的通知 》 

《貴州省綠色建築行動實施方案》 

《內蒙古自治區綠色建築行動實施方案》 

貸款: 

貸款額度提升 

《黑龍江省綠色建築行動實施方案》 

《河北省促進綠色建築發展條例》 

《湖南省綠色建築行動實施方案的通知》 

《貴州省綠色建築行動實施方案》 

( 資 料 來 源  : 

http://www.jungreen.com/news/detail/c5459237-2d6c-423f-8de0-a84f0

10b8629%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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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更新獎勵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許多一線城市逐漸面臨城區老舊、擁擠等問題，

部分城市甚至擁有數百年發展歷史，城區出現寙陋的情形更顯嚴重，因此

部分城市展開都市更新相關計畫，透過政策指導的方式促進都市更新的參

與，其中政策除了管制措施外，亦包含部分獎勵內容。 

廣州市自 2009 年即展開都市更新工作，然而在更新政策推動初期，由

於拆遷困難，且沒有足夠的利益保障誘因，因此推動工作受阻。而其因應

的對策為成立城市更新局作為更新主導機構，透過協商即由村民成立理事

會的方式，讓民眾自身參與，以降低其反對之聲音。整體而言，廣州市的

都市更新推動方式為透過菁英領導的方式，帶動民眾投入參與更新，而非

使用獎勵的方式。 

上海市則是在《上海市城市更新辦法》公布後，開始推動其都市更新

工作，在前期的土地調查中，上海市由於有公共空間及公益設施之需求，

因此在都市更新政策當中，加入了獎勵的元素，其以容積獎勵的方式以取

得公益性土地及設施，並期望地主更願意投入都市更新工作。另在同樣人

口過度密集且缺乏公共空間的北京市，亦參考上海市的容積獎勵辦法，以

類似的獎勵方式在北京市執行。 

整體而言，中國部分城市已面臨需要都市更新的問題，但由於政府具

較大強制力，因此多由政府本身主導都市更新，因此獎勵方式及額度較少。

此外，中國城市在確認更新政策目標後即開始執行，其配合更新之措施目

的僅為加速推動以達政策目標，而非是在民眾有需求下，額外提供誘因以

促進其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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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都市更新綠建築容積獎勵相關法規 

我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相關法規主要包含《都市更新條例》、《都市更新建築

容積獎勵辦法》以及各縣市視其縣市特殊性而制定的容積獎勵自治條例等，以下

將依層級說明之。 

我國《都市更新條例》於民國 87 年公布施行時即有容積獎勵之規定，然而

當時於《都市更新條例》中明定的容積獎勵內容僅有保障原有合法建築容積值、

住戶的生活水準、提供公益設施及時程獎勵等四項，直至 99 年前一版本的《都

市更新條例》，容積獎勵方式仍維持幾近相同的內容。107 年 12 月公布之最新版

《都市更新條例》，條文近乎全面修正，原有容積獎勵給予原則從第 44 條變更為

第 65 條，並將原有容積獎勵的條文敘述進行全面修正，除了明定容積獎勵限制

外，亦將建築容積獎勵之項目、計算方式、額度、申請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改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使得全國有較統一的容積獎勵計算方式，但相反的在有統

一標準之下，削弱地方政府視其縣市發展條件而主動調整的意願。(詳見表 2-4) 

至於詳細的容積計算方式以及申請容積獎勵需支付之保證金價額，前項於

《都市更新條例》之子法《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中，有訂定相關容積給

予上限，而保證金計算方式則於各縣市自行訂定的自治法規中規範。在民國 97

年 10 月 15 日時，為推廣興建綠建築，將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及通過綠建築分級

評估銀級以上者，納入容積獎勵的項目之中。然而前期法規僅有限定綠建築獎勵

以 10%為上限，但在 108 年為配合《都市更新條例》修法，因此將綠建築容積獎

勵值明定於《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之中(詳見表 2-5)。 

各縣市依據 107 年以前之《都市更新條例》，原先依據都市發展現況各自訂

定其綠建築容積獎勵給予方式，其中以新北市訂定之容積獎勵比例最少，在 103

年即配合《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修法，取消綠建築銀級獎勵，而黃金級

與鑽石級分別僅有 3%與 6%的獎勵額度(詳見表 2-6)。 但在《都市更新條例》於

107 年修法後，除非其他建築法規有更嚴格之規定，否則將回歸中央訂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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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4  都市更新條例容積獎勵給予修正歷程表 

民國 87 年第四十四條 

制定 

民國 99 年第四十四條 

建築容積獎勵之給予原則 

民國 107 年第六十五條 

建築容積獎勵之給予原則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

之建築基地，得視都市更新

事業需要，依下列原則給予

適度之建築容積獎勵： 

一、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

完成之合法建築物，其原建

築容積高於法定容積者，得

依原建築容積建築。 

二、因都市更新之實施，致

更新後多數原土地及建築

物所有權人分配之建築物

樓地板面積低於當地居住

樓地板面積平均水準者，得

適度增加其建築容積。 

三、更新後提供社區使用之

公益設施，該公益設施之樓

地板面積不予計算容積。 

四、主管機關依第六條或第

七條規定優先或迅行劃定

之更新地區，在一定時程內

申請實施更新者，給予適度

之容積獎勵。 

五、其他為促進都市更新事

業之辦理，經地方主管機關

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

之建築基地，得視都市更新

事業需要，依下列原則給予

適度之建築容積獎勵： 

一、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

完成之合法建築物，其原建

築容積高於法定容積者，得

依原建築容積建築。 

二、更新後提供社區使用之

公益設施，該公益設施之樓

地板面積不予計算容積。經

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益

設施，其產權無償登記為公

有者，除不計入容積外，並

得適度增加其建築容積。 

三、主管機關依第六條或第

七條規定優先或迅行劃定

之更新地區，在一定時程內

申請實施更新者，給予適度

之容積獎勵。 

四、其他為促進都市更新事

業之辦理，經地方主管機關

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 

五、前四款容積獎勵後，多

數原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

人分配之建築物樓地板面

積仍低於當地居住樓地板

面積平均水準者，得適度增

加其建築容積。 

依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

之建築基地，得視都市更新

事業需要，給予適度之建築

容積獎勵；獎勵後之建築容

積，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

一點五倍之基準容積或各

該建築基地零點三倍之基

準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

積，且不得超過都市計畫法

第八十五條所定施行細則

之規定。但各級主管機關依

第八條劃定或變更策略性

更新地區，屬依第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方式辦理，且更新

單元面積達一萬平方公尺

以上者，其獎勵後之建築容

積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

二倍之基準容積或各該建

築基地零點五倍之基準容

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不受

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五條所

定施行細則基準容積加計

增加建築容積總和上限之

限制。 

依第七條、第八條規定劃定

或變更之更新地區，於實施

都市更新事業時，其建築物

高度及建蔽率得酌予放

寬；其標準，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定之。但建

蔽率之放寬以住宅區之基

地為限，且不得超過原建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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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劃定之更新地區，於實施

都市更新事業時，其建築物

高度，除因飛航安全管制

外，不受建築法令及都市計

畫法令之建築高度限制；其

建蔽率得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議通過，按原建

蔽率建築。 

第一項建築容積獎勵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率。 

第一項建築容積獎勵之項

目、計算方式、額度、申請

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基於都市發展特性之需

要，得以自治法規另訂獎勵

之項目、計算方式、額度、

申請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 

依前項直轄市、縣（市）自

治法規給予之建築容積獎

勵，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

零點二倍之基準容積。但依

第一項但書規定辦理者，不

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零點

四倍之基準容積。 

各級主管機關依第三項規

定訂定辦法或自治法規有

關獎勵之項目，應考量對都

市環境之貢獻、公共設施服

務水準之影響、文化資產保

存維護之貢獻、新技術之應

用及有助於都市更新事業

之實施等因素。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本條

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前擬訂報核者，得適用

修正前之規定。 

前項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資料來源 : 立法院法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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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綠建築獎勵修正歷程 

民國 97 年 10 月 15 日 

民國 99 年 02 月 25 日 

民國 103 年 01 月 10 日 

第八條 

民國 108 年 05 月 15 日 

第十條 

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採內政部綠建築評

估系統，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及通過 

綠建築分級評估銀級以上者，得給予

容積獎勵，其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百 

分之十為上限。 

前項獎勵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通過

後，實施者應與地方主管機關簽訂協

議書，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並自

願繳交建築物造價一定比例金額之保

證 

金，保證於使用執照核發後二年內，

取得綠建築標章。未依協議取得綠建 

築標章者，保證金不予歸還，納入當

地地方主管機關設立之都市更新基金 

；依協議取得綠建築標章者，保證金

無息退還。 

前項保證金，應由實施者提供現金、

或等值之無記名政府公債、定期存款 

單、銀行開立之本行支票繳納或取具

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金融機構之書 

面保證。但書面保證應以該金融機構

營業執照登記有保證業務者為限。 

實施者提供金融機構之書面保證或辦

理質權設定之定期存款單，應加註拋 

棄行使抵銷權及先訴抗辯權。 

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依下列等級給

予獎勵容積： 

一、鑽石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二、黃金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八。 

三、銀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四、銅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五、合格級：基準容積百分之二。 

前項各款獎勵容積不得累計申請。 

申請第一項第四款或第五款獎勵容

積，以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規定實施之都市更新事業，且面積未

達五百平方公尺者為限。 

第一項綠建築等級，於依都市計畫法

第八十五條所定都市計畫法施行細則 

另有最低等級規定者，申請等級應高

於該規定，始得依前三項規定給予獎 

勵容積。 

(資料來源 : 全國法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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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原各縣市都市更新綠建築容積獎勵規定 

縣

市 
法規名稱 法條內容 

基

隆

市 

基隆市都市更

新建築容積獎

勵標準 

申請綠建築設計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及通過綠建築分級

評估銀級以上者，給予法定容積百分之六之獎勵，取得

黃金級以上者，給予法定容積百分之八之獎勵，取得鑽

石級以上者，給予法定容積百分之十之獎勵。 

臺

北

市 

臺北市都市更

新自治條例第

十九條第二項 

（五）△F5：考量與鄰近地區建築物之量體、造型、色

彩、座落方位相互調和；無障礙環境及都市防災之建築

設計；開放式空間廣場、供人行走之地面道路或騎樓；

全部或部分保留、立面保存、原貌重建或其他經市政府

認可之方式保存維護更新單元範圍內具歷史性、紀念

性、藝術價值之建築物；更新單元為一完整街廓或面積

達一定規模以上；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採綠建築設計等因

素，並符合下列規定者，得依主管機關所定之更新單元

規劃設計之獎勵容積評定基準表規定核計應得之獎勵容

積：  

1.未適用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之開放空間廣場

及人行步道之容積獎勵。 

2.留設開放空間廣場及供人行走之地面道路部分，無償提

供予不特定公眾使用，且未設置屋簷、雨遮、圍籬或其

他障礙物。 

臺北市都市更

新單元規劃設

計獎勵容積評

定標準第六點 

通過綠建築分級評估銀級者，給予法定容積之百分之六

為限；通過綠建築分級評估黃金級者，給予法定容積之

百分之八為限；通過綠建築分級評估鑽石級者，給予法

定容積之百分之十為限。 

新

北

市 

都市計畫法新

北市施行細則

第四十八條第

二項 

一、依規定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及通過綠建築分級評估

方式申請獎勵者，取得黃金級者給予獎勵額度上限不得

高於基準容積百分之三；取得鑽石級者給予獎勵額度上

限不得高於基準容積百分之六，原獎勵規定應停止適用。 

桃

園

市 

桃園市都市更

新建築容積獎

勵核算標準第

二條 

附表一桃園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表 

鑽石級：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六為上限。  

黃金級：以法定容積百分之三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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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法規名稱 法條內容 

新

竹

縣 

新竹縣都市更

新建築容積獎

勵核算基準第

六點 

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八條規定，申請綠建築

設計取得綠建築候選證及通過綠建築分級評估給予之獎

勵如下，其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十為上限： 

銀級以上獎勵值 6% 

黃金級以上獎勵值 8% 

鑽石級以上獎勵值 10%。 

臺

中

市 

臺中市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申

請綠建築容積

獎勵作業要點 

二、申請綠建築設計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及通過綠建築

分級評估給予之獎勵如下： 

 (一) 銀級者：給予法定容積百分之三為限。 

 (二) 黃金級者：給予法定容積百分之六為限。 

 (三) 鑽石級者：給予法定容積百分之十為限。 

臺

南

市 

臺南市政府辦

理都市更新建

築容積獎勵核

算基準附表一 

銀 級：以法定容積百分之三為上限。  

黃金級：以法定容積之百分之四為上限。  

鑽石級：以法定容積之百分之五為上限。 

高

雄

市 

高雄市政府都

市更新建築容

積獎勵核算基

準附表一 

鑽石級：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十為限。 

金  級：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八為限。 

銀  級：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六為限。 

新

竹

市 

新竹市都市更

新地區建築容

積獎勵核算標

準 

依108年以前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標準(10%以下)

辦理。 

雲

林

縣 

雲林縣都市更

新地區建築容

積獎勵核計原

則 

依108年以前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標準(10%以下)

辦理 

澎

湖

縣 

澎湖縣都市更

新建築容積獎

勵核算基準 

依108年以前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標準(10%以下)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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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法規名稱 法條內容 

屏

東

縣 

屏東縣政府辦

理都市更新建

築容積獎勵核

算基準 

符合屏東縣綠建築自治條例第五條六項指標之其中一 

項，則給予法定容積百分之一之獎勵；若符合其中二項，

則給予法定容積百分之二之獎勵，以此類推。前項獎勵

以法定容積之百分之六為上限。 

屏東縣綠建築

自治條例第五

條 

第二類建築物之綠建築設計，應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建築物屋頂應設置隔熱層及太陽光電發電設施或屋

頂綠化設施。 

二、十六層以上之建築物應設置垃圾處理設施及垃圾存

放空間。 

三、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材料、樓地板面材料及窗，其綠

建材使用率應達總面積百分之四十五以上。但窗未使用

綠建材者，得不計入總面積檢討。 

四、應設置具管理功能之自行車停車空間，並應設置乾

濕分離之淋浴設施。但供集合住宅使用者得免設置淋浴

設施。 

五、建築物應全面採用省水便器。 

六、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應設置昇降機者，每幢建築物

應設置可同時搭載人員及自行車之昇降機一部。但自行

車停車空間設置於地面層者，其昇降機可不具搭載自行

車之功能。 

(資料來源 : 各縣市政府主管機關局處網站、植根法律網) 

從表 2-6 中彙整之資料顯示，部分縣市政府認定之綠建築容積獎勵值與過去

中央法規不同，在相同綠建築等級下，以新北市的發放比例較低，而後桃園市跟

進新北市之標準，另臺南市雖在黃金級發放 4%容積獎勵、但在鑽石級發放上限

僅 5%。此外，屏東縣則與其他縣市不同，以直接規定綠建築設計的項目以給予

相對應的容積獎勵比例。然而在大多數已經制定綠建築容積獎勵的縣市當中，多

是以銀級給予 6%、黃金級給予 8%、鑽石級給予 10%的情形下，因此 107 年的

《都市更新條例》修法，對於大部分縣市並無影響，且可以對於尚未制定自治條

例或相關核算基準的縣市，有一個綠建築容積獎勵計算的統一標準。至於原先綠

建築容積獎勵值較低之縣市，則可透過修訂都市計畫法施行細則之最低等級規定，

以維持原本較低之獎勵值，避免容積發放過度造成的都市過度擁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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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綠建築設計及技術成本 

在寂靜的春天於 1962 年出版後，環境保護議題逐漸受到重視，為了實現可

持續發展的目標，許多國家在 1990 年代後開始推出綠建築評估認證標準，例如

英國於 1990 年推出 BREEAM，美國於 1998 年在美國提出 LEED，我國在 1999

年以生態、節能、減廢和健康四大範疇的 EEWH 指標，直至 21 世紀的日本

CASBEE、新加坡 Green Mark、中國 ESGB 及馬來西亞 GBI 等，全球各地已有

許多對於綠建築設計及技術應用的評估方式推出。 

根據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的統計資料(見表 2-7)，可發現建築物採綠建築

設計，除了使用者可以節省建築物營運經費外，更可以減少能源與水資源的使用，

並減少建築營運過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然而，儘管對於建築使用者或是地球環

境皆有益處，但是綠建築在大多數情況下，仍然不是業主在考量建築設計時優先

考量的設計項目，其原因在於業主認為綠建築需要額外的資金與設備投入才能達

成。(U.S.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2002) 

表 2-7  採綠建築設計能源與財務節省量 

項目 採綠建築設計節省量 單位 

通過審查之總樓地板面積 79,360,031 m
2
 

節省電力 1,890,619,999 kWh/yr 

節省電力經費 6,617,169,998 元/年 

節省電力 CO2 當量 1,003,836,236 kg/yr 

節省水源 88,841,119 m
3
/yr 

省水經費 888,411,187 元/年 

節省水源 CO2 當量 62,455,871 kg/yr 

89 年度迄今總計節省經費 7,505,581,185 元/年 

(資料來源 :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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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綠建築的造價成本成為政府進行綠建築推廣工作或政策擬定時，相當重

要的考量因素之一，而許多學者亦對於綠建築的造價成本進行相關研究。在關於

LEED 的研究當中，2010 年 Kats 曾收集美國 170 座取得 LEED 認證綠建築的造

價成本資料，包括學校、業主自用辦公室、按規格建造的辦公室、醫療設施、多

戶住宅、劇院、禮拜場所、學院和大學設施以及實驗室等，採樣之建築完工日期

介於 1998 年至 2009 年間。此研究透過數據庫資料分析，得出一般建築與綠建築

的成本差異的 4 項重點： (1)研究發現綠建築平均花費只比一般建築多出 1.5%，

遠低於一般民眾所認為的 17% (詳見圖 2-1)；(2)超過 75%的綠建築的綠色溢價在

0%到 4%之間，並有 69 座建築(40%)在 0%到 1%之間（如圖 2-1 所示）；(3)數據

顯示出部分綠建築可以與一般傳統建築在沒有成本差異的情況下建造；(4) 研究

指出綠建築與一般傳統建築的成本差異，與建築設計者和建造者的技能和經驗有

很大的關聯性(Kats，2010)。 

 

圖 2-1  綠建築綠色溢價情形與民眾認知差異圖 

（資料來源：Kat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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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針對於屬於住宿類的建築物當中，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曾對於其

校內宿舍大樓進行成本分析，以得到若追求LEED銀級認證，宿舍大樓從其設計、

建造成本到每年之消耗能源與沒有綠建築認證的差異為何。此研究透過訪談的方

式，在與大學新宿舍專案經理人、建築師以及負責興建的承包商面談後，以取得

設計、建造以及運營方式等項目的成本，並與過往未取得認證之宿舍進行成本比

較。研究比較後的結果呈現取得 LEED 銀級認證的新宿舍成本，在設計、建造及

認證費上約多出 129,744 美元至 347,118 美元，占整個建築專案的總成本 1％至

2.8％(詳見表 2-8)。其中，除了必要的申請認證與文件費用外，不論在低推估或

者高推估，主要的成本差異皆在於室內環境表現，成本增加約在 25,000 至 100,000

美元間。其餘的成本增加分別在熱島效應減緩、能源效率及建築過程的室內環境

維持等，分別多出數千美元的成本，但在 37 個主要成本項目中，亦有許多項目

是可以靠著規劃設計取得 LEED 分數且不增加成本，例如基地選址、景觀及資源

回收等項目。 

然而由於卡內基梅隆大學的建築在原本設計已經具有相對較高的標準，因此

新宿舍在尋求 LEED 銀級認證所需的額外成本可能相對較小。此外，在研究中指

出，雖然取得 LEED 銀級認證而導致成本略高，但額外的成本對於使用者的財務

及舒適度上產生許多正面助益，並能夠降低建築物對於環境的負面影響。因此從

整體而言，儘管綠建築設計成本稍高，但後續的正面效益可大於增加的成本，在

學校住宿類建築仍值得採用綠建築設計，且能夠成為具有教育意義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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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以 LEED 銀級為標準之新建住宿類宿舍成本增加表 

 

(資料來源 : Stegall，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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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各地氣候不同，對於綠建築的設計亦有不同，在關於亞洲綠建築的造價

成本研究中，在2011年時孫大明等對於中國綠建築之成本增量亦進行統計研究，

經案例統計分析，中國綠色建築評價標準住宿類建築三星建築增加成本約為 990

元/平方公尺、一星建築增量成本則為 284 元/平方公尺。整體建築物而言，扣除

必要的申請認證文件費用，增量成本佔比最高的是節能與能源利用，約佔整體的

47.27%（孫大明等，2011）。 

此外，Gabay在 2013 年發表對於以色列綠建築的成本研究，其以通過 IS 5281

認證的建築物為採樣基礎，根據其研究顯示，成本會因樓地板面積規模而有不同

的增加，範圍約在 4.33％至 11.6％(見表 2-9 及 2-10)，規模越大綠建築設計所需

要的額外成本增幅量越低，其中增加的成本約有 75％至 96％是用於建築物節能

(Gabay，2013)。 

表 2-9  中等標準建築物成本效益分析表 

Medium standard 

building 
Small (1000 m

2
) Medium (4000 m

2
) Large (10000 m

2
) 

Extra cost (%) 11.60 8.96 7.15 

Entrepreneurs 

(direct) present 

value profit 

1,045,411 4,178,101 10,247,987 

Social (direct + 

external) present 

value profit 

1,125,546 4,479,955 10,935,801 

Direct investment 

payment period 

(years) 

2 2 1 

(資料來源 : Gaba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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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高等標準建築物成本效益分析表 

High standard 

building 
Small (1000 m

2
) Medium (4000 m

2
) Large (10000 m

2
) 

Extra cost (%) 6.75 5.12 4.33 

Entrepreneurs 

(direct) present 

value profit 

1,082,911 4,298,101 10,460,487 

Social (direct + 

external) present 

value profit 

1,163,046 4,599,955 11,148,301 

Direct investment 

payment period 

(years) 

1 1 1 

(資料來源 : Gabay，2013) 

 我國對於綠建築之成本亦十分關注，在 2019 年最近期的研究當中，其蒐集

36 棟一般傳統建築及 37 棟綠建築進行比較分析，可發現不論是在一般傳統建築

或是綠建築，其本身即具有成本差異，並無明顯關於該建築是否為綠建築，而一

般傳統建築與綠建築之間平均僅有24美元的差距(約1.58%)(詳見表2-11)。此外，

透過分析綠建築的等級差異，可發現綠建築的造價在銀級以下並未高於一般傳統

建築(詳見表 2-12)。 

表 2-11  一般傳統建築與綠建築造價成本比較表 

 

(資料來源 : Sun et al.,，2019) 



第二章  綠建築獎勵及技術成本文獻回顧 

31 

 

表 2-12  綠建築等級間造價成本比較表 

 

(資料來源 : Sun et al.，2019) 

整合前述研究，儘管在不同評估標準及建築設計方式下，對於綠建築的平均

成本增加幅度有不同的結果，但可得出建築物與取得綠建築認證，在扣除認證費

用後，若前期適當選用設計方法，並不必然增加成本，且在使用過程當中可以逐

步透過節省資源的方式，將綠建築設計投入之成本逐漸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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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獻回顧小節 

 彙整本章各節之內容，可發現國外對於綠建築多以獎勵金、稅收減免及優惠

貸款等方式給予獎勵，其中以給予獎勵金最為多見。另在都市更新方面與綠建築

相同，亦是以獎勵金、稅收減免及優惠貸款等方式提供誘因以促進都市更新，此

外亦有部分國家採用容積獎勵的方式，使業主在有利可圖的情形下，願意進行更

新事業，然而容積獎勵僅限於提供具有公共利益之相關設施才能獲得，例如交通、

救災防災、醫療衛生及綠地與開放空間等項目。 

 對照我國目前之制度內容，都市更新案件多是以容積獎勵的方式提供誘因，

以減少民眾對於更新案經費來源的疑慮，並提高民眾參與意願。其中我國容積獎

勵內容十分多元，除了本研究探討之綠建築容積獎勵外，目前亦有維持居住水準、

更新時程、人行道退縮、開放空間留設、智慧建築…等獎勵項目。但上述這些獎

勵內容與國外相比，大多以低成本即可取得，而非需要提供公益設施或捐地。 

另從第三節之綠建築設計及技術成本文獻當中，可發現綠建築儘管未必較一

般傳統建築昂貴，但在平均成本上仍然稍高於一般傳統建築，因此我國綠建築獎

勵仍然需要業主額外付出心力或是建造成本才能取得，整體而言綠建築容積獎勵

相對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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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都市更新綠建築案例統計資料彙整分析 

本章將針對都市更新案件之案件數、更新原因、是否申請綠建築標章及都市

更新案例因申請標章而衍生之費用進行統計，以瞭解都市更新案件申請綠建築標

章之成本，並提供下章節分析指標項目與成本之依據。 

第一節  都市更新綠建築案例統計與採樣 

壹、都市更新全國案件統計 

內政部營建署公告之都市更新案件總核定件數包含整建、維護及重建共有

765 件，其中以臺北市的 435 件為最多，新北市共有 122 件居次，臺南市及臺中

市兩市分別有 81 件及 72 件核定案，另南投縣因 921 震災而達 29 案外，其餘縣

市皆未達十件都市更新核定案 (見表 3-1)。 

在已核定的 765 個都市更新案件中，大多數為重建案，目前已經累積有 590

個案件，且自 102 年起皆穩定有 30 案以上的都市更新案件通過核定(見圖 3-1)。 

另從已核定案件來看，與總案件數類似，臺北市及新北市之案件數較多，分別為

363 件與 112 件，此外臺中市有 67 件都市更新案例位居第三多，另外較不同的

是南投縣在 96 年以前已累積 29 件都市更新案，與臺北市、新北市與臺中市同樣

擁有超過十件的都市更新案例，然而在 96 年後並無持續增加。至於臺南市、高

雄市、基隆市、新竹市、苗栗縣及澎湖縣於近年雖有都市更新案件，但為數皆在

十案以下，而臺中市及南投市儘管案件數相對較多，但在 99 年後之案件同樣未

超過 10 案(見表 3-2)。 

再探究其都市更新之更新原因，從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入口網的資料顯示，

在已核定的都市更新案件中，臺中市、南投縣多為九二一震災後更新重建案，因

此 96 年後之案件僅有四件，且這四件依然為九二一震災之更新重建案，而在臺

南市之都市更新案件中，106 年之案件同樣為震災因素。因此，整體而言以臺北

市及新北市可採樣之案例數較為足夠，故選其為本計畫進行分析之主要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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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都市更新案件數統計表 

縣市別 
整合中 

(概要已核准) 

報核

中 

已審

定 

已核定公布實施 
總計 

108 

核定 已完工 施工中 未動工 小計 

基隆市 0 2 0 1 2 1 4 6 0 

宜蘭縣 0 0 0 0 0 1 1 1 0 

臺北市 484 287 34 199 94 142 435 1240 17 

新北市 0 117 16 48 21 53 122 255 11 

桃園市 0 5 0 2 1 0 3 8 0 

新竹市 0 14 0 1 2 3 6 20 0 

苗栗縣 0 0 0 0 0 1 1 1 0 

臺中市 0 9 1 60 8 4 72 82 1 

南投縣 0 0 0 19 1 9 29 29 0 

彰化縣 0 1 0 0 0 0 0 1 0 

雲林縣 0 0 2 0 0 0 0 2 0 

嘉義市 0 0 0 0 0 1 1 1 0 

臺南市 0 1 1 72 9 0 81 83 0 

高雄市 3 7 0 3 2 4 9 19 0 

澎湖縣 0 2 0 0 0 1 1 3 1 

合計 487 445 54 405 140 220 765 1751 30 

(資料來源 : 內政部營建署網站) 資料截至 108 年 5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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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都市更新重建案件數統計表 

年度 
新北

市 

臺北

市 

臺中

市 

臺南

市 

高雄

市 

基隆

市 

新竹

市 

苗栗

縣 

南投

縣 

澎湖

縣 
總計 

107 14 48 2 0 1 1 2 1 0 1 70 

106 13 53 1 2 0 0 0 0 0 0 69 

105 7 26 0 0 0 1 1 0 0 0 35 

104 10 35 1 1 0 0 2 0 0 0 49 

103 9 25 0 0 0 0 0 0 0 0 34 

102 10 39 0 0 2 0 1 0 0 0 52 

101 12 16 0 0 1 0 0 0 0 0 29 

100 6 17 1 0 0 0 0 0 0 0 24 

99 7 14 0 0 0 1 0 0 0 0 22 

98 6 21 0 0 0 0 0 0 0 0 27 

97 3 17 0 0 0 0 0 0 0 0 20 

96 3 18 4 0 0 0 0 0 0 0 25 

95 3 11 1 0 0 0 0 0 4 0 19 

94 7 9 4 1 0 0 0 0 7 0 28 

93 0 6 0 0 0 0 0 0 2 0 8 

92 0 3 26 0 0 0 0 0 7 0 36 

91 1 5 23 0 0 0 0 0 8 0 37 

90 1 0 4 0 0 0 0 0 1 0 6 

總計 112 363 67 4 4 3 6 1 29 1 590 

99 年

後 
88 273 4 3 4 2 6 1 0 1 382 

(資料來源 : 自內政部營建署網站彙整) 資料截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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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歷年都市更新事業重建核定案件數量統計 

(資料來源 : 自內政部營建署網站彙整) 資料截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 

 

貳、臺北市案件資料採樣 

根據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入口網及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開發審議

服務平台之資料，截至 108 年 2 月 28 日止臺北市目前共有 371 件重建類都市更

新案，其中有 127 案在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申請綠建築容積獎勵且獲得核

准。經發文向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調閱 127 案件相關資料，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同

意提供之73件申請綠建築容積獎勵都市更新案例進行容積基本資料計算(案件表

詳見表 3-3)，臺北市 73 個都市更新案件總基地面積為 189,203.18 平方公尺，平

均一案為 2,591.82 平方公尺；總樓地板面積為 1,448,324.24 平方公尺，平均一案

為 19,840.06 平方公尺；此外都市更新有申請綠建築容積獎勵之案件共取得

31,960.35 平方公尺的綠建築容積獎勵，平均一個案件取得 437.81 平方公尺之容

積獎勵，其中單一案件取得最大之容積獎勵值為 1,801.19 平方公尺，最小值為

77.39 平方公尺。(案件詳見表 3-3、統計詳見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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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臺北市都市更新案例申請綠建築獎勵案件表(單位 m
2
) 

案名 
基地 

面積 
實施者 

實施 

方式 
ΔF5_6 

總樓地

板面積 

事業計畫

核定日期 

擬訂臺北市士林區百齡段二小段 354 地號
等 14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
換計畫案 

2,679 
川騰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361.16 19,979.98 106.12.27 

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海光段一小段 133-1 地
號等 1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
變換計畫案 

1,810 
昱順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244.4 10,594.25 100.12.29 

擬訂臺北市士林區光華段四小段 508-6 地
號等 29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3,288 

東馬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443.82 22,291.05 104.12.30 

擬訂臺北市士林區百齡段二小段 357-1 地
號等 18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
變換計畫案 

2,015 
東家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272.03 11,310.21 108.02.01 

擬訂臺北市大同區文昌段二小段 595 地號
等 4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382 

元昌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 

部份權利
變換、部份
協議合建 

321.57 18,853.33 107.11.26 

擬訂臺北市大同區玉泉段二小段 91 地號
等 42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957 

常殷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協議合建 1,322.39 37,005.25 104.06.12 

擬訂臺北市大同區雙連段一小段 197 地號
等 72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
換計畫案 

3,451 
東家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512.46 27,577.69 102.01.09 

擬訂臺北市大同區玉泉段二小段 353 地號
等 27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603 

欣隆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538.61 19,280.99 103.02.17 

擬訂臺北市大同區圓環段一小段 385 地號
等 24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
換計畫案 

994 
樂揚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279.23 10,520.45 103.02.27 

擬訂臺北市大同區圓環段一小段 103-2 地
號等 48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6,969 

大陞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 協議合建 1,547.02 87,510.48 105.08.11 

擬訂臺北市大同區雙連段三小段 356 地號
等 44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
換計畫案 

2,242 
鴻亞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403.55 19,105.06 107.05.25 

擬訂臺北市大同區雙連段二小段 203-1 地
號等 98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4,720 

大業欣建設
股份有限公
司 

協議合建 1,061.04 36,553.71 107.02.09 

擬訂臺北市大安區辛亥段四小段 524 地號
等 10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
換計畫案 

938 
山秦盛建設
股份有限公
司 

權利變換 126.63 5,273.31 104.01.19 

擬訂臺北市大安區瑞安段三小段 320 地號
等 1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574 

首鋼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 協議合建 77.39 4,373.57 103.12.18 

擬訂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一小段 931 地號
等 20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
換計畫案-東區(原 861 地號等 14 筆土地) 

9,245 
忠泰長虹建
設股份有限
公司 

協議合建 197.39 12,275.7 99.07.15 

擬訂臺北市大安區金華段三小段 383-16
地號等 3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
利變換計畫案 

989 
鼎美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133.52 7,902.83 105.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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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 
基地 

面積 
實施者 

實施 

方式 
ΔF5_6 

總樓地

板面積 

事業計畫

核定日期 

擬訂臺北市大安區龍泉段三小段 61-1 地
號等 32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300 

古亭開發事
業股份有限
公司 

部份權利
變換、部份
協議合建 

608.01 29,117.65 105.05.13 

擬訂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二小段 388 地號
等 10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
換計畫案 

796 
昇立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274.64 10,038.02 103.11.19 

擬訂臺北市大安區金華段四小段 513-3 地
號等 1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858 

江陵機電股
份有限公司 協議合建 290.22 15,418.48 105.07.25 

擬訂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一小段 32 地號
等 12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292 

敦寶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174.42 8,009.1 102.06.22 

擬訂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四小段 4 地號等
19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259 

國美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503.42 24,604.84 101.12.01 

擬訂臺北市大安區辛亥段四小段 496-13
地號等 14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
利變換計畫案 

1,041 
贊暘建設開
發股份有限
公司 

權利變換 181.88 6,280.06 105.09.02 

擬訂臺北市大安區學府段一小段 516 地號
等 4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
計畫案 

3,093 
贊富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417.56 23,969.56 101.11.24 

擬訂臺北市中山區中山段一小段 665 地號
等 9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555 

興益發建設
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協議合建 522.48 19,706.68 101.06.05 

擬訂臺北市中山區北安段一小段 14-2 地
號等 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4,312 

震一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727.94 25,993.37 102.01.15 

擬訂臺北市中山區長春段一小段 172-6 地
號等 14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353 

基寶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243.54 8,219.68 108.01.04 

擬訂臺北市中山區長春段三小段 128-4 地
號等 17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838 

宏盛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協議合建 483.72 20,311.86 105.04.27 

擬訂臺北市中山區吉林段四小段 603 地號
等 40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690 

兆鴻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567.74 21,287.59 102.06.19 

擬訂臺北市中山區吉林段四小段 63-1 地
號等 25(原 2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887 

國揚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339.66 14,120.73 105.06.17 

擬訂臺北市中山區德惠段二小段 813-1 地
號等 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
換計畫案 

1,197 
金億城國際
資產股份有
限公司 

部份權利
變換、部份
協議合建 

258.45 10,399.67 106.11.24 

擬訂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段二小段 356 地號
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
換計畫案 

2,153 
華固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443.83 24,661.79 105.08.31 

擬訂臺北市中山區長春段二小段 125-1 地
號等 53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
變換計畫案 

6,845 
國泰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1,801.19 69,766.14 102.12.23 

擬訂臺北市中正區永昌段四小段 44 地號
等 43 筆(原 35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2,121 
品陽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338.22 17,197.98 107.11.16 

擬訂臺北市中正區福和段一小段 363-2 地
號等 7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734 

華陞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 協議合建 120.59 4,499.95 103.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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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 
基地 

面積 
實施者 

實施 

方式 
ΔF5_6 

總樓地

板面積 

事業計畫

核定日期 

擬訂臺北市中正區河堤段一小段 191 地號
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
換計畫案 

1,119 
北城建設開
發股份有限
公司 

部份權利
變換、部份
協議合建 

348.82 13,372.53 107.09.07 

擬訂臺北市中正區河堤段四小段 263-19
地號等 25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226 

富鉅祿建設
股份有限公
司 

協議合建 165.51 8,240.74 105.07.06 

擬訂臺北市中正區河堤段四小段 276 地號
等 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058 

阿曼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 

協議合建 142.83 8,313.32 106.10.20 

擬訂臺北市中正區河堤段二小段 21 地號
等 38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247 

正隆股份有
限公司 權利變換 849.37 32,078.3 108.02.20 

擬訂臺北市中正區南海段一小段 529-1 地
號等 2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
變換計畫案 

1,269 
國賓大建設
股份有限公
司 

部份權利
變換、部份
協議合建 

192.15 9,035.66 107.04.13 

擬訂臺北市內湖區康寧段三小段 430-48
地號等 6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7,664 

巧洋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1,034.68 54,546.45 107.11.07 

擬訂臺北市內湖區石潭段三小段 482 地號
等 8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
計畫案 

1,725 
敦福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232.88 10,360.93 105.09.23 

擬訂臺北市內湖區潭美段四小段 481 地號
等 4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092 

翔譽國際建
設股份有限
公司 

協議合建 376.56 15,120.64 104.07.03 

擬訂臺北市文山區公訓段二小段 210-2 地
號等 59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
變換計畫案 

7,722 
國揚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1,223.28 52,821.37 104.06.03 

擬訂臺北市文山區萬慶段二小段 6 地號等
4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
計畫案-A 區 

2,598 
景美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436.32 21,681.2 106.03.01 

擬訂臺北市文山區公訓段三小段 360 地號
等 45筆土地及萬芳段三小段 838-1地號等
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
畫案 

4,110 
欣偉傑建設
股份有限公
司 

部份權利
變換、部份
協議合建 

429.3 23,144.11 102.02.27 

擬訂臺北市文山區木柵段三小段 623 地號
等3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A區(A1
基地) 

4,750 
將捷股份有
限公司 

權利變換 641.23 34,645.83 108.02.01 

擬訂臺北市文山區華興段三小段 286 地號
等 7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310 

萬隆開發建
設股份有限
公司 

協議合建 176.85 7,834.28 104.12.09 

擬訂臺北市文山區興安段四小段 122 地號
等 29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
換計畫案 

1,622 
金門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部份權利
變換、部份
協議合建 

146.52 6,765.09 107.10.05 

擬訂臺北市文山區木柵段三小段 389 地號
等 5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
計畫案 

1,336 
元利建設企
業股份有限
公司 

權利變換 180.03 10,758.56 104.01.30 

擬訂臺北市文山區華興段一小段 8 地號等
13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414 

鴻愷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協議合建 147.69 7,817.6 102.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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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 
基地 

面積 
實施者 

實施 

方式 
ΔF5_6 

總樓地

板面積 

事業計畫

核定日期 

擬訂臺北市文山區興安段二小段 628-1 地
號等 12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3,491 

躍翔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協議合建 471.29 30,026.07 102.09.30 

擬訂臺北市北投區大業段三小段 241 地號
等 3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003 

華升上大建
設股份有限
公司 

權利變換 305.48 14,193.94 105.06.24 

擬訂臺北市北投區立農段五小段 167-1 地
號等 2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
換計畫案 

745 
維正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134.1 5,156.75 107.10.26 

擬訂臺北市北投區奇岩段四小段 11 地號
等 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866 

東煒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協議合建 386.91 22,611.52 103.10.24 

擬訂臺北市北投區奇岩段五小段 444 地號
等 7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614 

富都新開發
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 

權利變換 387.36 14,569.03 105.07.22 

擬訂臺北市北投區豐年段四小段 56 地號
等 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612 

昇陽建設企
業股份有限
公司 

協議合建 250.75 15,691.36 106.02.09 

擬訂臺北市北投區振興段四小段 386 地號
等 8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
計畫案 

1,316 
璞永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177.66 10,413.13 108.01.16 

擬訂臺北市北投區關渡段二小段 303 地號
等 5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096 

康寶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147.96 5,967.95 108.02.15 

擬訂臺北市北投區秀山段三小段 220 地號
等 20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
換計畫案 

6,325 
保誠興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316.22 15,302.02 103.01.10 

擬訂臺北市松山區美仁段二小段 694 地號
等 54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072 

元興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680.4 27,156.98 104.07.10 

擬訂臺北市松山區敦化段一小段 49 地號
等 23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388 

巧洋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部份權利
變換、部份
協議合建 

322.38 14,617.33 107.11.23 

擬訂臺北市松山區美仁段二小段 536 地號
等 3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117 

永陞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協議合建 150.8 10,019.32 105.04.15 

擬訂臺北市信義區虎林段五小段 15 地號
等 10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630 

忠泰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協議合建 220.05 10,343.17 100.06.02 

擬訂臺北市信義區永吉段一小段 119-1 地
號等 17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601 

達麗建設事
業股份有限
公司 

協議合建 216.14 11,044.79 104.07.16 

擬訂臺北市南港區南港段二小段 528 地號
等 1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A 區 2,398 

築源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323.74 15,164.52 102.11.27 

擬訂臺北市南港區南港段一小段 720 地號
等 105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9,242 

興富發建設
股份有限公
司 

權利變換 1,663.56 71,746.65 103.04.25 

擬訂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三小段 711-3 地
號等 24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
變換計畫案 

5,673 
虹欣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1135.5 43,404.29 105.11.02 



第三章  都市更新綠建築案例統計資料彙整分析 

41 

 

案名 
基地 

面積 
實施者 

實施 

方式 
ΔF5_6 

總樓地

板面積 

事業計畫

核定日期 

擬訂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五小段 1 地號等
13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
計畫案 

1,941 
皇鼎建設開
發股份有限
公司 

權利變換 349.38 14,786.89 107.09.14 

擬訂臺北市萬華區莒光段三小段 466 地號
等 1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576 

千曜開發實
業股份有限
公司 

協議合建 77.76 3,100.06 106.04.26 

擬訂臺北市萬華區萬大段一小段 519-2 地
號等 35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
變換計畫案 

3,633 
民凱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490.46 24,504.94 106.04.19 

擬訂臺北市萬華區莒光段三小段 198-4 地
號等 28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
變換計畫案 

1,288 
壕華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195.75 11,014.62 106.10.13 

擬訂臺北市萬華區華中段一小段 201-2、
352地號等 2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A 區 

3,570 
大方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權利變換 481.68 26,476.58 103.04.25 

擬訂臺北市萬華區雙園段三小段 887-2 地
號等 1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565 

京倫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協議合建 211.28 10,464.71 106.07.14 

(資料來源 :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及營建署都市更新入口網提供) 

表 3-4  臺北市都市更新案例容積試算表 

行政區 案例數 
基地面積 m

2
 綠建築容積獎勵 m

2
 總樓地板面積 m

2
 

總計 平均值 總計 平均值 總計 平均值 

士林區 4 9,791.54 2,447.89 1,321.41 330.35 64,175.49 16,043.87 

大同區 8 25,317.97 3,164.75 5,985.87 748.23 256,406.96 32,050.87 

大安區 11 24,384.79 2,216.80 2,985.08 271.37 147,263.12 13,387.56 

中山區 9 22,829.55 2,536.62 5,388.55 598.73 214,467.51 23,829.72 

中正區 7 9,774.12 1,396.30 2,157.49 308.21 92,738.48 13,248.35 

內湖區 3 11,481.29 3,827.10 1,644.12 548.04 80,028.02 26,676.01 

文山區 9 28,352.86 3,150.32 3,852.51 428.06 195,494.11 21721.57 

北投區 8 18,577.00 2,322.13 2,106.44 263.31 103,905.70 12,988.21 

松山區 3 5,577.00 1,859.00 1,153.58 384.53 51,793.63 17,264.54 

信義區 2 3,231.00 1,615.50 436.19 218.10 21,387.96 10,693.98 

南港區 4 19,254.06 4,813.52 3,472.18 868.05 145,102.35 36,275.59 

萬華區 5 10,632.00 2,126.40 1,456.93 291.39 75,560.91 15,112.18 

總計 73 189,203.18 2,591.82 31,960.35 437.81 1,448,324.24 19,840.06 

(資料來源 : 自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提供資料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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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北市案件資料採樣 

根據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入口網及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資訊查詢系統之

資料，截至 108 年 2 月 28 日止新北市目前共有 116 件重建類都市更新案，其中

有 65 案在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申請綠建築容積獎勵且獲得核准(案件表詳

見表 3-5)。新北市 65 個有申請綠建築容積獎勵的都市更新案件共取得 45,744.26

平方公尺的綠建築容積獎勵，平均一個案件取得 703.76 平方公尺之容積獎勵，

其中單一案件取得最大之容積獎勵值為 3,561.24 平方公尺，最小值為 183.40 平

方公尺(統計詳見表 3-6)。另從基地面積、綠建築容積獎勵值及總樓地板面積來

看，新北市之都市更新案例在三個項目平均值皆較臺北市高，兩市案例差異值達

1.6 倍以上(統計詳見表 3-4 及表 3-7)。 

表 3-5  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例申請綠建築獎勵案件表(單位 m
2
) 

案名 
基地 

面積 
實施者 

實施 

方式 
ΔF5_6 

總樓地板

面積 

事業計畫

核定日期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忠孝段 411地
號及立言段 605-3 地號等 15 筆
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502.64 和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498.60 26,335.43 108.02.22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中興段796地
號等 13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8,187.13 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707.37 69,909.20 108.01.24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仁愛段
2449-1地號等1筆土地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案  

4025 笙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協議
合建 

499.71 10,781.10 108.01.22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副都心段七
小段 1 地號等 22 筆土地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案  

6,854.92 高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協議
合建 

616.94 56,549.20 108.01.20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台貿段 1254
地號等 65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4,453.52 
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權變 766.08 40,041.23 107.10.03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民樂段 12 地
號等 10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2,175.93 楓韻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391.66 19,029.59 107.09.29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運校段691地
號等 11 筆(原 10 筆)土地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案 

3,057.08 永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315.83 19,088.39 107.09.11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信義段 1133
地號等 22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案 

1187 恆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
權變 
和部
分合
建 

295.78 12,639.94 107.09.07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安和段760地
號等 12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案 

4,537.88 協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協議
合建 

427.78 25,839.67 107.07.30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民權段682地
號等 39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案 

4,780.99 
長榮久盟開發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 

權變 1064.64 64,690.69 107.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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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 
基地 

面積 
實施者 

實施 

方式 
ΔF5_6 

總樓地板

面積 

事業計畫

核定日期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興德段724地
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 

2,805.42 
春源鋼鐵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權變 471.31 19,754.23 107.05.11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幸福段
1476-17地號等37筆土地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案 

2,489 兆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343.48 20,595.66 107.05.02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民權段743地
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3,692 皇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886.08 31,371.75 107.05.01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成功段755地
號等 28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案 

1,657 
中興電工機械股份有限
公司 

權變 459.29 22,918.09 107.04.01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自立段965地
號等 17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案 

2,951.85 
家欣建設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權變 706.09 35,187.55 107.02.13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得和段961地
號等 3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案 

4,132 新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879.43 25,665.14 107.02.10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南山段774地
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 

1,018.89 福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協議
合建 

183.40 9,482.39 107.02.09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寶強段859地
號等 45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案 

8,167.98 合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562.75 49,516.77 106.11.24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運校段 12 地
號等7筆土地市更新事業計畫及
權利變換計畫案 

2,047.28 富景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245.67 7,044.92 106.10.26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捷運段 376-1
地號等 65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案 

4,008.97 基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721.66 26,567.61 106.10.13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大華段683地
號等 56(原 51 筆)土地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案 

2,769.49 漢親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協議
合建 

582.00 33,180.51 106.10.07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中山段 1716
地號等 68 筆(原 78 筆)土地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案 

6,740.63 
中國開發資產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權變 1229.25 41,806.99 106.09.16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長壽段477地
號等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暨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 

1,476.99 金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265.85 11,653.18 106.08.05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大仁段768地
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 

11,113 築禾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協議
合建 

2667.12 101,965.17 106.06.15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段第
一崁小段 91-30 地號等 11 筆土
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023 連元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協議
合建 

184.14 9,292.02 106.05.24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竹林段 21 地
號等 35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案 

2,255.41 
煌都開發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 

權變 347.97 11,358.91 106.03.28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全安段518地
號等 84 筆（原 82 筆）土地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案 

9,843.29 
泰坤建設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協議
合建 

2362.38 103,401.49 106.01.24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福祥段 34 地
號等 18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案 

13,374 
金泰隆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協議
合建 

1645.10 77,245.21 105.10.25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副都心段三
小段 1 地號等 45 筆土地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案 

3,699.7 
鄉林建設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協議
合建 

665.94 28,236.37 105.10.12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青雲段456地
號及柑林埤段 320-99 地號等 4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
利 

1,713.29 生才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185.03 10,666.69 105.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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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 
基地 

面積 
實施者 

實施 

方式 
ΔF5_6 

總樓地板

面積 

事業計畫

核定日期 

擬訂新北市汐止區厚德段 19 地
號等 44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案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4,361 筑丰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690.59 33,168.79 104.12.16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福德北段 426
地號等 29 筆(原 23 筆)土地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案 

2,271.15 
昕彤建設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協議
合建 

395.46 22,730.36 104.11.30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保平段266地
號等 15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1,739.72 東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459.28 19,193.70 104.10.15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文山段 57 地
號及光明段 677 地號等 31 筆土
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477.69 福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233.87 11,259.40 104.07.22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北新段520地
號及光明段 759 地號等 33 筆土
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3,234.54 
東基開發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 

權變 582.21 32,270.68 104.06.12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中山段
598-46 地號等 33 筆土地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案 

1,630.9 
勝輝地產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權變 205.49 11,774.37 104.03.20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立德段 71 地
號等 45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案 

4,192.97 
方圓開發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 

權變 1006.31 38,215.59 104.02.11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保福段661地
號等20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大陳義胞
案) 

10,374.2 開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1654.76 110,496.08 104.02.05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安和段824地
號等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 

7,180.08 理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協議
合建 

775.44 24,694.97 103.10.01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中山段265地
號等 8 筆(原 4 筆)土地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案 

11,691 馥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協議
合建 

3561.24 80,788.17 103.08.11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光華段258地
號等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 

2,918 賓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700.32 27,256.82 103.08.08 

擬訂新北市淡水區水仙段514地
號等 20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案 

3,748.13 
兆頡建設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協議
合建 

231.57 12,877.70 103.04.25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段163地號等
2 筆(原 167 地號等 10 筆)土地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4,496.8 
華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 

協議
合建 

345.35 26,331.56 103.04.15 

擬訂新北市淡水區竹圍段819地
號等 30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9,299.42 漢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1077.64 54,314.25 103.01.09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景福段695地
號等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 

1,250.62 
唐三彩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權變 190.91 9,231.59 102.12.30 

擬訂新北市淡水區水仙段565地
號等 1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案 

4,710.99 
達麗建設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協議
合建 

339.10 911.47 102.11.15 

擬訂新北市汐止區新峰段 1351
地號等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2,110 欣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303.84 16,521.84 102.08.30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樂華段133地
號等 84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 

3,028.34 榮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648.34 35,074.01 102.08.15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廣明段809地
號等 35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案 

5,798.77 寶興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945.77 15,762.90 102.08.09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大觀段836地
號等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 

5,277.56 
馥華開發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 

協議
合建 

405.31 15,082.61 102.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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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 
基地 

面積 
實施者 

實施 

方式 
ΔF5_6 

總樓地板

面積 

事業計畫

核定日期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中信段958地
號等 17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5,224.24 吉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1210.62 56,975.83 102.02.21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段溪
頭小段 121 地號等 24 筆土地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026 福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559.18 23,434.82 102.02.06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重新段一小
段 53 地號 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案 

2,214 東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協議
合建 

398.52 12,351.77 102.01.16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大同段438地
號等 18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  

1,319.05 福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協議
合建 

190.79 10,565.81 101.11.30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新和段140地
號等 2 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4,719.97 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849.59 40,203.00 101.11.23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南山段781地
號等 3 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3,482.35 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626.82 31,329.40 101.11.23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立德段310地
號等 32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案  

3,812.11 
河成生活科技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 

權變 686.18 38,161.45 101.10.29 

永和區民權段 797地號等 8筆土
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2,152.58 欣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協議
合建 

276.76 14,237.78 101.10.26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埔段頂
崁小段 568-9 地號等 14 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5,440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1099.16 50,548.56 101.06.12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丹鳳段446地
號等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  

9,499.5 
君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 

協議
合建 

515.02 43,815.65 101.04.30 

擬訂臺北縣新店市民安段500地
號等 13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案  

5,362.45 

將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原實施者:宏築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100.03.17申
請變更實施者:將捷建設
股份有限公司) 

協議
合建 

900.90 47,596.92 98.06.15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碧華段320地
號等 12 筆(原 11 筆)土地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案 

4,896.08 
河成生活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權變 806.76 40,222.52 107.05.12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中山段 1781
地號等 25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案 

1,673.31 
富鉅鼎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協議
合建 

361.08 21,877.93 106.09.26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行政段645地
號等 2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12,003.9 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1080.35 78,808.42 105.08.22 

新北市三重區三重埔段過圳小
段 180-10 地號等 43 筆土地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案  

2,152 賓曜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權變 251.40 20,070.63 100.03.17 

(資料來源 : 自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及營建署都市更新入口網提供資料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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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例綠建築等級獎勵容積統計表 

 申請案件數 申請獎勵容積數 m
2
 

行政區 鑽石級 黃金級 銀級 總數 平均數 

中和區 0 0 10 6,148.01 618.80 

土城區 0 0 5 1,949.75 389.95 

板橋區 0 5 6 8,780.92 798.27 

永和區 0 0 8 5,772.94 721.62 

新店區 0 2 5 5370.49 767.21 

三重區 0 3 8 8,021.95 729.27 

新莊區 0 3 5 7,057.46 882.18 

汐止區 0 1 1 994.43 497.22 

淡水區 0 0 3 1648.31 549.44 

新北市總計 0 14 51 45744.26 703.76 

(資料來源 : 自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提供資料彙整) 

表 3-7  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例容積試算表 

行政區 案例數 
基地面積 m

2
 綠建築容積獎勵 m

2
 總樓地板面積 m

2
 

總計 平均值 總計 平均值 總計 平均值 

中和區 10 38,572.83 3,857.28 6,148.01 614.80 296,876.34 29,687.63 

土城區 5 18,535.61 3,707.12 1,949.75 389.95 87,334.64 17,466.93 

板橋區 11 43,658.20 3,968.93 8,780.92 798.27 309,612.70 28,146.61 

永和區 8 30,093.52 3,761.69 5,772.94 721.62 285,641.39 35,705.17 

新店區 7 40,826.32 5,832.33 5,370.49 767.21 299,905.78 42,843.68 

三重區 11 56,237.79 5,112.53 8,021.95 729.27 382,904.81 34,809.53 

新莊區 8 43,356.98 5,419.62 7,057.46 882.18 369,902.73 46,237.84 

汐止區 2 6,471.00 3,235.50 994.43 497.22 49,690.63 24,845.32 

淡水區 3 17,758.54 5,919.51 1,648.31 549.44 68,103.42 22,701.14 

總計 65 295,510.79 4,546.32 45,744.26 703.76 2,149,972.44 33,076.50 

(資料來源 : 自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提供資料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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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都市更新申請綠建築標章項目 

 都市更新案件於事業計畫申請容積獎勵時，儘管在事業計畫中有載明相關設

計圖說及綠建築分數評估試算，並且在核定後依規定繳交保證金，以確保其在後

續興建時能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及標章認證。然而前一節之案例並非每一案在後

續皆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或標章，其原因包含尚未取得建築執照以及已取得建築

執照但進行綠建築評定時無法達成綠建築之設定標準，截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止

臺北市及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例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或標章情形詳見表 3-8。 

表 3-8  綠建築標章申請情形統計表 

縣市 
已取得標章或 

候選綠建築證書 

已取得建築執照但 

尚未取得候選綠建築

證書 

尚未取得建照 總計 

臺北市 30 15 28 73 

新北市 21 6 38 65 

(資料來源 : 本計畫自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提供資料、新北市政府都市

更新處提供資料、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核可案件公告彙整) 

  

經與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核可案件公告表比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同意提

供之 73 件申請綠建築容積獎勵都市更新案件中，截至 108 年 5 月 31 日時，僅

30 案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或標章認證，其中一案因基地分區而取得兩個標章。

再詳視都市更新案件綠建築評定指標項目，可發現除了必要設計的日常節能指標

與水資源指標外，綠化量、基地保水及污水垃圾改善等三項指標之採用率皆超過

90%，另二氧化碳減量指標則有 74%，而廢棄物減量及室內環境指標之申請評定

率則未達 50%，最後臺北市 73 件都市更新案例基地面積皆無大於一公頃，因此

皆無申請生物多樣性指標 (詳見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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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臺北市綠建築標章申請統計表 

指標項目 申請案件數 申請比例(%) 

生物多樣性 0 0.0 

綠化量 31 100.0 

基地保水 28 90.3 

日常節能 31 100.0 

二氧化碳減量 23 74.2 

廢棄物減量 15 48.4 

室內環境 12 38.7 

水資源 31 100.0 

污水垃圾改善 31 100.0 

附註 
共 30 案都市更新取得綠建築標章 
其中一更新案因計畫道路分隔，故依規定拆分成兩綠
建築標章案申請 

(資料來源 :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核可案件公告) 

 

新北市之都市更新案件同樣先與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核可案件公告表比

對，目前新北市 65 件在事業計畫審議階段申請綠建築容積獎勵之都市更新案例

中，截至 108 年 5 月 31 日時，僅 21 案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或標章認證。再彙整

其申請之綠建築評定指標項目，可發現扣除日常節能指標與水資源指標兩項必要

設計指標外，綠化量、基地保水及污水垃圾改善等三項指標之採用率皆超過 90%，

然而在二氧化碳減量、廢棄物減量及室內環境等三項指標之申請評定率則未達

60%，另新北市之都市更新案例基地面積皆無大於一公頃，因此皆無申請生物多

樣性指標 (詳見表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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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新北市綠建築標章申請統計表 

指標項目 申請案件數 申請比例(%) 

生物多樣性 0 0.0 

綠化量 21 100.0 

基地保水 20 95.2 

日常節能 21 100.0 

二氧化碳減量 11 52.4 

廢棄物減量 8 38.1 

室內環境 11 52.4 

水資源 21 100.0 

污水垃圾改善 21 100.0 

(資料來源 :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核可案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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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都更案例申請綠建築標章提列成本效益分析 

 本章係彙整都市更新案例中其主要採用之技術項目以及建築開發商所提列

之共同負擔價額，並針對上述資料進行分析，以得出都市更新案例申請綠建築標

章時衍生出之成本。此外，並於第二節針對容積獎勵數額與提列成本進行分析探

討，以提出現行都市更新綠建築容積獎勵值之分析與政策建議。 

第一節  綠建築設計與技術項目成本分析 

本節係彙整都市更新案例中綠建築九大指標之指標申請率，並分列各子標綠

建築設計項目之採用比率，以探討都市更新案例中各項綠建築設計與其成本提列

數額之關係。 

壹、都市更新案例綠建築技術採用率 

由於都市更新案件在經縣市政府核定後至取得綠建築標章之間，仍可能進行

設計變更，因此本計畫以取得綠建築標章之案件為主進行統計分析，截止時間點

為 2019 年 2 月 28 日，然為分析需求再增補兩案已取得候選證書案例一併進行統

計分析。 

 從表 4-1 之統計表顯示，除必要評定的日常節能指標與水資源指標外，綠化

量指標與污水垃圾改善指標申請率皆為 100%，其中都市更新案件皆會在基地內

種植喬木、灌木及草坪等，而在垃圾處理當中，資源回收與密閉式垃圾處理都市

更新案例皆有採用，此外也多會設置垃圾集中處理空間並採用冷藏或壓縮等設

備。 

 基地保水指標之申請率為 82.61%，然主要規劃的項目為留設綠地、被覆地、

草溝以及花園土壤雨水截流，另有約三分之一之案件設計透水鋪面。二氧化碳減

量、廢棄物減量及室內環境之申請率僅約 40%至 60%間，其中，都市更新案例

中室內環境除表面塗料外，皆有不同程度之應用並且得相關配分，此外多會使用

非金屬再生建材；而二氧化碳減量多為採用高爐水泥與高性能混凝土，其餘耐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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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維修性設計策略僅有少數案例納入計分 (詳見表 4-1)。 

表 4-1  都市更新案例綠建築技術採用率統計表 

指標 

(申請件數-比率) 
設計項目 

採用 

案件數 
採用率 

綠化量指標 

(23-100%) 

喬木類-闊葉大喬木 23 100.00% 

喬木類-小喬木、針葉、疏葉喬木 23 100.00% 

喬木類-棕櫚類 3 13.04% 

灌木類 23 100.00% 

多年生藤蔓 2 8.70% 

花圃、自然野草地、草坪 23 100.00% 

老樹保留 2 8.70% 

基地保水 

(19-82.61%) 

綠地、被覆地、草溝 17 89.47% 

透水鋪面 7 36.84% 

花園土壤雨水截流 18 94.74% 

貯集或景觀滲透空地 1 5.26% 

地下礫石滲透 3 15.79% 

滲透側溝 3 15.79% 

日常節能 

(6--100%) 

2012 年版後 6 件 

外殼節能為必須評定合格項目 23 100.00% 

空調與照明(獲得基本分即列為採用) 23 100.00% 

熱水管保溫 4 66.67% 

烹飪 4 66.67% 

沐浴 4 66.67% 

二氧化碳減量 

(12- 52.17%) 

建築輕量-建築主結構體構造 1 8.33% 

建築輕量-室內隔間牆 6 50.00% 

建築輕量-外牆 1 8.33% 

耐久性-梁柱部位耐久 2 16.67% 

耐久性-樓板部位耐久 2 16.67% 

維修性-給排水管路明管設計 2 16.67% 

維修性-電氣通信線路開放設計 3 25.00% 

再生建材-高爐水泥 9 75.00% 

再生建材-高性能混凝土 12 100.00% 

廢棄物減量 

(10- 43.48%) 

營建自動化-乾式隔間 1 10.00% 

非金屬再生建材使用率 9 90.00% 

室內環境 音環境-外牆、分界牆(牆粉刷厚度、玻 1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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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申請件數-比率) 
設計項目 

採用 

案件數 
採用率 

(10- 43.48%) 

 

 

 

 

室內環境 

(10- 43.48%) 

 

 

璃棉、岩棉厚度、雙層板間距) 

音環境-窗(氣密性、玻璃厚度) 10 100.00% 

音環境-樓板(樓板厚度、緩衝材) 10 100.00% 

光環境-自然採光設計 9 90.00% 

光環境-人工照明設計 10 100.00% 

通風換氣環境 10 100.00% 

室內建材裝修- 

         整體裝修建材裝修量 
10 100.00% 

室內建材裝修-綠建材使用比例 10 100.00% 

室內建材裝修- 

         木材表面塗料、染色劑 
1 10.00% 

水資源 

(23-100%) 

省水大便器採用比率 23 100.00% 

省水小便器採用比率 23 100.00% 

供公眾使用之省水水栓採用比率 23 100.00% 

浴缸或淋浴採用比率 17 73.91% 

雨中水設施或節水澆灌系統 23 100.00% 

污水垃圾改善 

(23-100%) 

1.清運系統(與以下第 6、7、9 項不能

重複給分) 
可得分件數為 0 件 

2.廚餘蒐集處理再應用設施 5 

(2、3 兩

項僅能

選一種

得分)    

21.74% 
3.廚餘集中收集處理設施 

4.落葉堆肥處理再應用 4 17.39% 

5.冷藏、冷凍或壓縮垃圾前置處理設

施 
21 91.30% 

6.專用垃圾集中場 21 91.30% 

7.專用垃圾集中場綠美化、景觀化 21 91.30% 

8.垃圾分類回收系統 23 100.00% 

9.防咬食、衛生密閉式垃圾箱 23 100.00% 

10.垃圾集中場定期清洗、消毒 6 26.09% 

11.其他垃圾處理改善規劃 1 4.35% 

(資料來源:自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提供評定書內容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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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都市更新案例提列綠建築成本項目 

一、總提列成本分析 

都市更新案例除地方自治法規另有規定外，可在共同負擔計算時，提列綠建

築設施之成本。因臺北市於民國 100 年起不再允許提列綠建築成本，因此本計畫

以新北市之案例為主，其中在截至 108 年 2 月 28 日止已經核定的都市更新案例

中，除保證金及維護管理費用外，共有 7 個都市更新案件將綠建築設施成本列入

共同負擔計算，另有 2 案提列立體綠化成本。 

調閱案例之資訊中顯示都市更新案例普遍申請銀級綠建築容積獎勵，在已核

定的都市更新案件中，普遍對於 5 項或 6 項指標提出共同負擔成本，包含綠化量

指標、基地保水指標、日常節能指標、室內環境指標、水資源指標以及污水垃圾

指標等。其中主要成本項目為喬木(綠化量)、隔熱建材(日常節能)、輕質土(基地

保水)、粉刷工程(室內環境)、水資源(雨水回收系統)以及污水垃圾改善(冷凍冷藏

設備)，整體而言達綠建築銀級標準之都市更新案件成本多在每平方公尺增加 600

元至 900 元台幣之間(詳見表 4-2 至表 4-8)。 

此外，另有兩案雖有申請銀級綠建築容積獎勵，但僅提列立體綠化之成本，

其每平方公尺分別增加 685 元與 583 元。其中一案額外提列太陽能光電板成本，

稅後成本每平方公尺增加近 200 元，整體而言兩個都市更新案之成本亦在每平方

公尺增加 600 元至 900 元台幣之間(詳見表 4-9 與表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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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都市更新案例成本提列表（一） 

都更案所在區地段 中和區新和段 

綠化量指標 

加強景觀植栽綠化喬木 1,700,000 元 

加強景觀植栽綠化灌木 527,160 元 

加強景觀植栽綠化草花 117,180 元 

基地保水指標 

透水鋪面工程 215,350 元 

人工地盤花園綠化改採輕質土壤減輕結

構負荷 
1,611,020 元 

日常節能 
 

 無提列 

室內環境指標 

鋁門窗玻璃工程 2,467,383 元 

RC 樓版厚度增加至 18CM 3,704,940 元 

綠建材環保塗料粉刷工程 15,440,391 元 

水資源指標 
水回收及噴灌系統 450,000 元 

二段式省水馬桶 0 元 

污水垃圾指標 

垃圾冷藏設備(含密閉式垃圾箱、資源回

收桶、金紙焚燒設備) 
650,000 元 

落葉堆肥處理再利用系統 12,000 元 

總計  26,895,424 元

綠建築得分 37.02 

綠建築等級 銀 

總樓地板面積 31,633.45 m
2 

單位面積增加造價 850.2 元/m
2 

(資料來源 : 本計畫自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提供資料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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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都市更新案例成本提列表（二） 

都更案所在區地段 中和區南山段 

綠化量指標 

加強景觀植栽綠化喬木 1,200,000 元

加強景觀植栽綠化灌木 335,640 元

加強景觀植栽綠化草花 187,910 元

基地保水指標 
透水鋪面工程 326,383 元

人工地盤花園綠化改採輕質土壤減輕結構負荷 534,060 元

日常節能指標 
 

 無提列

室內環境指標 

鋁門窗玻璃工程 1,943,944 元

RC 樓版厚度增加至 18CM 2,913,430 元

綠建材環保塗料粉刷工程 11,035,548 元

水資源指標 
雨水回收及噴灌系統 450,000 元

二段式省水馬桶 0 元

污水垃圾指標 

垃圾冷藏設備(含密閉式垃圾箱、資源回收桶、

金紙焚燒設備) 
650,000 元

落葉堆肥處理再利用系統 12,000 元

總計 19,588,915 元

綠建築得分 32.13 

綠建築等級 銀 

總樓地板面積 31,329.4 m
2

單位面積增加造價 625.3 元/m
2

(資料來源 : 本計畫自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提供資料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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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都市更新案例成本提列表（三） 

都更案名所在區地段 永和區中信段 

綠化量指標    無提列

基地保水指標 

透水鋪面工程 157,662 元 

人工地盤花園綠化改採輕質土壤減輕結構

負荷 
645,958 元 

日常節能指標 綠色照明節能工程 771,585 元 

室內環境指標 

鋁門窗玻璃工程 38,224,541 元 

RC 樓版厚度增加至 18CM 10,717,493 元 

綠建材環保塗料粉刷工程 6,172,071 元 

水資源指標 
雨水回收及噴灌系統 1,917,290 元 

二段式省水馬桶 2,560,000 元 

污水垃圾指標 

垃圾冷藏設備 609,840 元 

密閉式垃圾箱、資源回收桶、金紙焚燒設備 231,000 元 

落葉堆肥處理再利用系統 6,300 元 

總計 62,013,740 元 

綠建築得分 34.50 

綠建築等級 銀 

總樓地板面積 56,975.83 m
2

單位面積增加造價 1088.4 元/m
2

(資料來源 : 本計畫自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提供資料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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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都市更新案例成本提列表（四） 

都更案名所在區地段 中和區大同段 

綠化量指標 

喬木 480,000 元 

灌木 220,000 元 

自動澆灌位置 240,000 元 

防水工程 100,000 元 

基地保水指標 
透水鋪面 120,000 元 

地表滲透設施 280,000 元 

日常節能指標 
高效率省電燈具   50,000 元 

屋頂隔熱材 600,000 元 

室內環境指標 
綠建材-油漆材料   880,000 元 

綠建材-複壁牆材料   680,000 元 

水資源指標 

1.雨水收集與消毒過濾系統 

(含雨水收集專用管路系統、雨水儲集系統、

雨水過濾及消毒系統) 

 1,000,000 元 

2.雨水供給管路系統    920,000 元 

3.具省水標章之省水器具    600,000 元 

污水垃圾指標 

資源分類收集桶 50,000 元        

廚餘收集設施  10,000 元 

公共燒金銀紙亭設備 30,000 元 

總計 6,260,000 元

綠建築得分 31.50 

綠建築等級 銀 

總樓地板面積 10,561.25 m
2

單位面積增加造價 592.7 元/m
2

(資料來源 : 本計畫自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提供資料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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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都市更新案例成本提列表（五） 

都更案所在區地段 新莊區忠孝段及立言段 

綠化量指標 噴灌工程 270,200 元

基地保水指標 積磚 184,595 元

日常節能指標 
雙強化膠合玻璃 10,767,960 元

10mm 光強化玻璃 4,935,315 元

室內環境指標 
 

無提列

水資源指標 雨水回收系統 509,880 元

污水垃圾指標 垃圾處理設備工程 731,850 元

總計 17,399,800 元

綠建築得分 46.64 

綠建築等級 銀 

總樓地板面積 26,335.43 m
2

單位面積增加造價 660.7 元/m
2

(資料來源 : 本計畫自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提供資料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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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都市更新案例成本提列表（六） 

都更案所在區地段 板橋區幸福段 

綠化量指標 景觀植栽綠化喬木 1,450,000 元

基地保水指標 
透水鋪面以透水混凝土打底 358,995 元

滲透側溝以透水混凝土澆築 364,018 元

日常節能指標 

降低外牆熱傳透(碳酸鈣發泡板) 10,892,700 元

降低開窗面熱傳透(清玻璃改 Low-E) 4,085,865 元

提升熱水保溫管性能 2,313,663 元

室內環境指標 
RC 樓版厚度增加至 18CM 3,859,280 元

綠建材環保塗料粉刷工程 2,591,699 元

水資源指標 雨水回收及噴灌系統 500,000 元

污水垃圾指標 

垃圾冷藏設備 643,132 元

密閉式垃圾箱、資源回收桶 200,000 元

落葉堆肥處理再利用系統 60,000 元

總計 27,319,352 元

綠建築得分 50.70 

綠建築等級 黃金 

總樓地板面積 20,595.66 m
2

單位面積增加造價 1326.5 元/m
2

(資料來源 : 本計畫自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提供資料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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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都市更新案例成本提列表（七） 

都更案所在區地段 永和區保平段 

綠化量指標 景觀植栽綠化 1,760,000 元

基地保水指標 
透水鋪面以透水混凝土打底 250,000 元

滲透側溝以透水混凝土澆築 166,667 元

日常節能指標 
降低外牆熱傳透(節能磚) 7,733,600 元

降低開窗面熱傳透(清玻璃改 Low-E) 3,352,800 元

室內環境指標 
 

無提列

水資源指標 
 

無提列

污水垃圾指標 
 

無提列

總計 13,263,067 元 

綠建築得分 45.57 

綠建築等級 銀 

總樓地板面積 19,193.7 m
2
 

單位面積增加造價 691.0 元/m
2
 

(資料來源 : 本計畫自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提供資料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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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都市更新案例成本提列表（八） 

都更案所在區地段 新莊區丹鳳段 

立體綠化 

 

假設工程     519,547 元 

結構工程    2,042,130 元 

給排水工程    2,130,362 元 

硬體設施裝修工程   3,949,616 元 

植栽工程   8,490,942 元 

噴灌工程     950,000 元 

總計 18,082,597 元 

綠建築得分 31.00  

綠建築等級 銀 

總樓地板面積 26,398.89 m
2
 

單位面積增加造價 685.0 元/m
2
 

(資料來源 : 本計畫自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提供資料彙整) 

表 4-10  都市更新案例成本提列表（九） 

都更案所在區地段 中和區大同段 

立體綠化 

 

假設工程   2,067,960 元 

土木工程   5,198,000 元 

鋪面工程   1,703,500 元 

植栽工程   6,432,196 元 

排水工程   4,602,400 元 

噴灌工程   1,191,590 元 

總價(含營業稅 5%) 22,255,428 元 

光電板 含稅總價   7,372,628 元 

總計 29,628,056 元 

綠建築得分 32.70  

綠建築等級 銀 

總樓地板面積 38,161.45 m
2
 

單位面積增加造價 776.4 元/m
2
 

(資料來源 : 本計畫自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提供資料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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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試以本章所述都市更新案例中之樓地板面積、提列成本與綠建築分數

進行分析，首先在提列成本與綠建築分數之間的關聯性方面，可發現相近的分數

卻出現單位面積提列成本的差異，亦有分數較高但單位面積提列成本較少的案例，

且兩者的關聯趨勢線解釋能力並不高(詳見圖 4-1)，因此在都市更新案例中，綠

建築得分數高低並非是影響提列成本的主要因素。 

 

 

圖 4-1  都市更新案例單位面積提列成本與得分散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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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針對於提列成本與樓地板面積進行分析，圖 4-2 中顯示都市更新案例

之提列造價與樓地板面積相關係數雖然不高，但整體而言樓地板面積越大，都市

更新案例所提列的成本越高。另若將單位面積提列成本差異較大之黃金級案例排

除，其指數趨勢線之關聯性更強，R 平方值可達到 0.767(詳見圖 4-3)。此外，若

改成線性進行趨勢分析，其 R 平方值更可達到 0.774，可以見得其有一定的正向

關聯性存在(詳見圖 4-4)。 

 

 

圖 4-2  都市更新案例單位面積提列成本與總樓地板面積散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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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單位面積提列成本與總樓地板面積散布圖(指數)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4  單位面積提列成本與總樓地板面積散布圖(線性)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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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為瞭解案例提列項目之考量依據，因此訪問具多案都市更新案例設計

經驗之建築師，受訪者於訪談中提供其過去實際綠建築都市更新案件之成本項目。

在提供案例當中，成本皆不到台幣 300 元，且皆低於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所提

供之都市更新案例(詳見圖 4-5)。此成本差異原因可能為其僅列出綠化量指標、

日常節能指標、水資源指標以及污水垃圾指標四項指標 (詳見表 4-11)。 

表 4-11  都市更新案例成本提列表（十） 

都更案 

所在區地段 
永和區民權段 

汐止區水源段 

(簡易都更) 

永和區保生段 

(簡易都更) 

綠化量指標 

喬木 157,950 元 喬木  600,000 元 喬木 345,000 元 

灌木   13,850 元 灌木  120,000 元 灌木 103,000 元 

其他綠化 

配合項目 
 400,000 元 

其他綠化 

配合項目 
600,000 元 

其他綠化 

配合項目 
302,825 元 

 
玻璃 446,600 元 玻璃 746,170 元 玻璃 535,040 元 

日常節能 屋頂隔熱 320,000 元 屋頂隔熱 250,000 元 屋頂隔熱 450,840 元 

 
熱水保溫管 0 熱水保溫管 0 熱水保溫管 105,813 元 

水資源指標 噴灌系統 638,000 元 噴灌系統 700,000 元 噴灌系統 838,679 元 

污水垃圾指標 
垃圾冷藏 

設施 
357,000 元 

垃圾冷藏 

設施 
0 

垃圾冷藏 

設施 
287,125 元 

總計  2,333,400 元 3,016,170 元 2,968,322 元 

綠建築等級 銀 銀 銀 

綠建築得分 33.15 43.27 N/A 

總樓地板 

面積 
14,238 m

2
 25,328 m

2
 10,545 m

2
 

單位面積 

增加造價 
163.9 元/m

2
119.1 元/m

2
 281.5 元/m

2

註:新北市簡易都更非屬都市更新，為直接申請獎勵值及建築執照案例。 

(資料來源 : 本計畫自建築師與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提供資料彙整) 

 

 



第四章  都更案例申請綠建築標章提列成本效益分析 

67 

 

 

圖 4-5  單位面積提列成本與得分散布圖(含簡易都更)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二、指標項目提列成本分析 

由於都市更新案例中所申請之指標項目與數量皆有差異，且未必於都市更新

案例中提列所有成本，因此本計畫除前述之總提列成本分析外，亦針對各項指標

進行分析探討。 

首先就綠化量指標進行分析，從表 4-2 至表 4-8 與表 4-11 之提列成本資料進

行計算，扣除有一案未提列成本外，其餘案例綠化量指標平均提列成本為每平方

公尺 61.53 元，並得出圖 4-6 與圖 4-7 之結果，從中可以發現，綠化量指標分數

與單位面積提列成本呈現中度正相關，可能與綠化量之手法主要為增加植栽種植

以提高固碳量與得分有關。 

此外，綠化量指標的提列成本與樓地板面積呈現中度負相關，亦即樓地板面

積越大成本可能越低。而樓地板面積越大即表示基地面積相對較大，因此可以推

估若基地較大則在綠化量指標方面較容易達成，故花費較低；相對的若基地面積

較小，則能夠綠化的面積較小，會影響綠化配置地點以及其他附屬設施之建置，

進而使成本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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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綠化量指標單位面積提列成本與得分散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7  綠化量指標單位面積提列成本與樓地板面積散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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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地保水指標方面，以表 4-2 至表 4-8 與表 4-11 之提列成本資料為基礎，

共有七案提列成本，基地保水指標平均提列成本為每平方公尺 28.71 元，另根據

資料繪製出圖 4-8 與圖 4-9，從中可以發現，基地保水指標分數與單位面積提列

成本呈現中度正相關(R
2 達 0.46)，可能與建築開發商多以鋪設透水鋪面之手法增

加保水性，而產生施工與工料成本，因此與取得分數越高成本亦提升。至於基地

保水指標的提列成本與樓地板面積則呈現無明顯趨勢或規則之散布狀，表示基地

面積並無明顯影響基地保水成本之情形。 

 

圖 4-8  基地保水指標單位面積提列成本與得分散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9  基地保水指標單位面積提列成本與樓地板面積散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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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節能指標提列成本從表 4-2至表 4-8與表 4-11可發現提列成本差異極大，

原因為不同建築開發商列入的項目略有不同，其中若都市更新案例僅列入照明節

能設備，則其提列成本在每平方公尺 100 元以下；然而若建築開發商將外牆隔熱

板以及清玻璃與 Low-E 玻璃之價差列入都市更新共同負擔，則提列成本會高達

每平方公尺數百元(詳見圖 4-10)，也因此樓地板面積對於日常節能指標的影響性

並不明顯(詳見圖 4-11)。 

 

圖 4-10  日常節能指標單位面積提列成本與得分散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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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日常節能指標單位面積提列成本與樓地板面積散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室內環境指標有五個案例申請標章，亦僅有五個案例提列成本，而五個提列

成本的案例中，僅有兩個案例取得室內環境得分，因此無法分析成本與得分之關

聯性(詳見圖 4-12)，然而都市更新案例提列成本後卻無申請指標的原因，將值得

後續研究探討。 

另從單位面積提列成本與樓地板面積進行分析，可發現兩者之關係為中度相

關(詳見圖 4-13)，且在排除未提列成本之案例後，趨勢線更具有解釋能力(y = 

0.0179x - 18.337，R² = 0.9446)，表示樓地板面積越大花費的成本將越多(詳見圖

4-14)。從都市更新案例的提列項目來看，主要為綠建材粉刷塗料以及RC板增厚，

另有部分為改用複層玻璃，皆是以較高品質或是增加建材的使用量，且會隨著樓

地板面積增加而使用量增加，因此產生樓地板面積越大成本越高之情形。然而與

第二次專家座談會中，建築開發商提到室內環境指標維持效用不易，容易在後續

被使用者變更，因此如何鼓勵維持綠建築原始設計值得後續進行研究。 

 

圖 4-12  室內環境指標單位面積提列成本與得分散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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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室內環境指標單位面積提列成本與樓地板面積散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14  室內環境指標提列成本與樓地板面積散布圖(排除無提列)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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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資源指標為必要申請之指標，因此建築開發商皆有申請水資源指標，且多

有取得 5 分以上之分數，而都市更新案例中僅有一案未提列相關成本。在提列成

本的項目中，主要可分成兩段式省水馬桶以及雨水回收系統兩項，其中兩段式省

水馬桶之成本差異較小，而雨水回收系統之差異較大，提列差異可達四倍(詳見

表 4-2 至表 4-8 與表 4-11)。因此，水資源指標的單位面積提列成本與綠建築得分

數或總樓地板面積並無明顯關聯性，與建築開發商提列且通過核定的項目有關聯

(詳見圖 4-15 與圖 4-16)。 

 

圖 4-15  水資源指標單位面積提列成本與得分散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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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水資源指標單位面積提列成本與樓地板面積散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在污水垃圾改善指標方面，整體而言各個都市更新案例之單位面積提列成本

平均為 23.17 元，此外標準差為 13.25 是所有指標中最小的，表示各個案例的差

異相對其他指標較小(詳見表 4-12)。 

 

表 4-12  都市更新案例綠建築指標平均成本與標準差 

綠建築指標 平均單位成本(元/m
2
) 標準差 

綠化量指標           61.53       31.79 

基地保水指標 28.71       18.21 

日常節能指標          311.68     311.56 

室內環境指標 523.75     336.28 

水資源指標           57.73       69.56 

污水垃圾改善指標           23.17       13.25 

（資料來源：本計畫製作） 

 

再檢視單位面積提列成本與得分數之關係，可發現污水垃圾改善得分數越高，

提列成本有提升之關係，可能之情形為污水垃圾改善指標為採用設施或簽訂清運

合約的方式計分，若為了在污水垃圾改善指標取得較高分數，建築開發商必須採

用更多設施或簽訂清運合約，因此產生更多相關成本(詳見圖 4-17)。 

另觀察案例的提列成本項目與金額，可發現各案垃圾冷藏設備(含密閉式垃

圾箱、資源回收桶、金紙焚燒設備)大約在 65,000 元至 90,000 元之間，表示垃圾

處理相關設備之成本市面上差異並不大，因此各案單項提列成本差距較小。然而

垃圾冷藏設施為一大型空間設備，與窗戶或燈泡等產品不同，較不需要隨總樓地

板面積大小進行調整，排除建築開發商的提列項目差異下，都市更新案例受到樓



第四章  都更案例申請綠建築標章提列成本效益分析 

75 

 

地板面積大小差異影響，造成單位樓地板面積提列成本有所差異，但差異值並不

明顯(詳見圖 4-18)。 

 

圖 4-17  污水垃圾改善指標單位面積提列成本與得分散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18  污水垃圾改善指標單位面積提列成本與樓地板面積散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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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綠建築營建成本與容積獎勵值比較分析 

 本節係將綠建築之提列成本與容積獎勵所能獲得之收益進行比較分析，以探

討都市更新案例核定之綠建築容積獎勵值，並供中央與地方政府擬訂綠建築相關

獎勵政策之參考依據。 

壹、都市更新綠建築營建費用計算 

 都市更新案例若無申請綠建築容積獎勵，則將無相關成本可提列，因此原營

建成本應為原可建築量體與無綠建築設計之原始成本的乘積，即圖 4-19 的 A 區

域。在申請綠建築容積獎勵後，其建築面積將會增加 B 區域，總建築面積為 A

與 B 兩區域。而後建築開發商會依據採用綠建築設計之項目與數量提列增量成

本，除綠建築獎勵面積會增加外，原建築量體之建造成本亦會提高，因此會有 C

和 D 區域的成本產生(詳見圖 4-19)。整體而言，都市更新案例申請綠建築容積獎

勵之增量成本，應是圖 4-18 中的 B、C 與 D 三區域。 

 

圖 4-19  綠建築營建成本計算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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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都市更新綠建築營建費用與容積獎勵銷售額比較 

 都市更新綠建築營建成本與容積獎勵銷售額之比較方式，以透過本節前述之

計算方式先得出因綠建築容積獎勵而增加之營建成本，再以其未來預計之容積獎

勵銷售額進行比較。 

 本計畫依據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以及新北市政府城鄉資訊網所提供之資

料進行計算，首先在「因綠建築增加之營建成本」方面，係先將都市更新案例營

建單價乘上總樓地板面積以獲得總營建成本，接著再以都市更新案例營建單價減

去單位面積提列成本以得到無綠建築設計之原始成本，而後再以總樓地板面積減

去綠建築容積獎勵得到原可建築量體，最終以總營建成本減去原始成本與原可建

築量體的乘積以得到「因綠建築增加之營建成本」。整體而言，因綠建築增加之

營建成本除了永和區中信段因獎勵面積較大且提列成本相對較高而超過一億元

外，其餘皆在六千萬以下(詳見表 4-13)。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中，皆會估計二樓以上平均單價，作為後續財務計算之基

礎。儘管二樓以上平均單價為產權面積，且未考量車位及店鋪等，在估計總樓地

板面積之收益時會產生些許差距，但整體而言仍屬合理範圍，因此本研究之「綠

建築容積獎勵銷售金額」，是從綠建築容積獎勵面積與二樓以上平均單價之乘積

而獲得，以估算都市更新案在將增加容積部分出售後，可以取得的報酬數額。表

4-13 中六個都市更新案例之都市更新核定二樓以上平均單價皆在每坪 10 萬元至

20 萬元之間，因此都市更新案例「綠建築容積獎勵銷售金額」主要差異來自於

其容積獎勵面積大小。 

 最終以「綠建築容積獎勵銷售金額」減去「因綠建築增加之營建成本」以得

出「綠建築容積獎勵獲益金額」，而綠建築獲益金額則視其綠建築容積獎勵面積

大小而產生差異，但若從比例而言，各個都市更新案「綠建築容積獎勵銷售金額」

為「因綠建築增加之營建成本」的 1.56 倍至 2.14 倍之間。 

 最後再將「綠建築容積獎勵獲益金額」除以總樓地板面積以得到每平方公尺

獲益金額，本計畫經計算發現，每平方公尺獎勵收益皆小於 2,000 元，且有四案

落在 1,000 元左右(詳見表 4-13)。然而實際收益需視實際交易情形而定，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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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價登錄系統之實際成交單價資料可能較本研究樣本都市更新案例核定「計畫書」

內容所載之單價高，因此綠建築容積獎勵所衍生之實際收益量應較本研究分析結

果高。 

從上述結果而論，都市更新案例若僅考量營建方面之成本，申請綠建築容積

獎勵可讓都市更新案取得每平方公尺 2,000 元以下之效益。然而，都市更新案例

並非僅有營建成本，還包含規劃設計、測量、權利變換、管理費用以及相關規費

稅捐等，因此都市更新案之收益並非完全等同於表4-13中所述之單位面積獲益，

仍需再扣除其他費用。整體而言，綠建築部分手法需以增加工料或採用較佳品質

建材的方式取得分數，因而會產生增量成本，且建築物興建仍有其他設計與管理

成本，在上述成本扣除後，建築開發商(實施者)才從折價抵付的樓地板中獲取管

理或銷售溢價之可能利潤，因此建築開發商從都市更新綠建築容積獎勵獲取之衍

生利潤並不如外界想像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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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都市更新案例綠建築營建費用與銷售額比較表 

都更案 

所在區地段 

中和區 

新和段 

中和區 

南山段 

永和區 

中信段 

新莊區 

立德段 

新莊區忠孝段 

及立言段 

永和區 

保平段 

綠建築 

單位面積成本(元) 
  850.22       625.26      1,088.42      776.39      660.70    691.01 

營建單價(元) 37,837.00  37,863.00   43,244.49  42,349.00  37,068.00   44,779.33 

綠建築得分數 37.02 32.13 34.50 32.70 46.64 45.57 

綠建築等級 銀 銀 銀 銀 銀 銀 

總樓地板面積(m
2
)   31,633.45   31,329.40     56,975.83   38,161.45   26,335.43   19,193.70 

綠建築容積獎勵 

比率(%)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綠建築容積獎勵

(m
2
) 

    849.59       626.82      1,210.62      686.18      498.60     459.28 

二樓以上平均單價

(銷售) (元/ m
2
) 

 130,411.38 127,461.71    146,905.80  132,101.15  128,296.61 155,856.78 

綠建築技術增加之

營建成本 (C) (元) 

  

26,173,084.73 
19,196,991.64 60,696,074.70 29,095,315.02 17,070,375.33 12,945,699.25 

容積獎勵面積增加

營建成本(B+D) (元) 

  

32,145,936.83 
23,733,285.66 52,352,644.48 29,059,036.82 18,482,104.80 20,566,250.68 

增加之總營建成本

(B+C+D) (元) 
58,319,021.56 42,930,277.30 113,048,719.19 58,154,351.84 35,552,480.13 33,511,949.93 

綠建築容積獎勵 

銷售金額(元) 
110,796,208.49  79,895,547.36 177,847,103.24  90,645,167.08 63,968,688.41 71,581,901.16 

綠建築容積獎勵 

純收益金額(元) 
52,477,186.93 36,965,270.06  64,798,384.05  32,490,815.23 28,416,208.27 38,069,951.23 

銷售額與成本比 1.90 1.86 1.57 1.56 1.80 2.14 

單位面積獲益 

(元/ m
2
) 

   1,658.91 1,179.89      1,137.30      851.40    1,079.01    1,983.46 

實價登錄單價 

(萬元) 
12.7~17.5 15.4~17.5 16.6~23.0 12.1~21.0 9.3~11.4 9.6~15.8 

註:實際登錄單價為都市更新案例之成交區間，未完工者以基地臨近大廈類似案例替代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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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綠建築標章提列成本效益分析小結 

 現行都市更新案例多會申請綠建築容積獎勵，但在最終核定時，未必會將綠

建築設施成本提列近共同負擔，主要仍會視更新基地的先天條件再提列綠建築設

施成本。較常被提列的綠建築設施成本項目主要為綠化量的植栽、日常節能之玻

璃選用、室內環境粉刷塗料、省水器具、雨水回收系統以及垃圾處理設備等，其

中玻璃與粉刷塗料屬於總樓地板面積越大工料使用量也越大之項目，因此造成都

市更新案例中，總樓地板面積越大則總提列成本也越高之情形。 

 綠建築容積獎勵所產生之利益常被認為由建築開發商取得，然而從本章第二

節之計算當中發現，在僅考慮營建成本下，都市更新案件將會在銷售時獲得每平

方公尺 2,000 元以下之利潤，再考量規劃設計、管理費用、規費及稅賦後，建築

開發商從綠建築容積獎勵獲取之管理銷售利潤並不如預期之高。整體而言，綠建

築容積獎勵若能控制在合理範圍，則有助於建築開發商採用對於環境更友善之建

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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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座具有長年穩定發展的都市，將會在新生、成熟與衰退間不斷循環，為了

解決都市再衰退期時老舊窳陋的問題，臺灣主要透過都市更新以復甦都市機能與

增進公共利益。目前政府為了加速都市更新並促進永續都市的發展，係透過容積

獎勵鼓勵採用綠建築設計，然而在都市更新案例核定時，給予的容積獎勵值與共

同負擔成本提列經常受到質疑。 

因此本計畫旨在彙整都市更新案例中常採用之綠建築手法及其提列成本，並

分析綠建築成本與綠建築容積獎勵值之比例關係，以提出現行都市更新綠建築容

積獎勵值之合理性分析與政策建議。 

本計畫基於上述各項目的宗旨，積極進行相關研究工作，執行結論如下： 

壹、都市更新綠建築案例統計資料彙整分析 

本計畫根據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入口網、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及新北市政府

都市更新處提供之資料，截至 108 年 2 月 28 日止，臺北市與新北市共計 487 件

重建類都市更新案，其中 190 案申請綠建築容積獎勵且獲得核准，另在兩市都市

更新處同意提供詳細資料的 136 件都市更新案例中，一共取得 75,652.23 平方公

尺的綠建築容積獎勵，平均一個案件取得 556.266 平方公尺之容積獎勵，其中單

一案件取得最大之容積獎勵值為 3,290.01 平方公尺，最小值為 77.39 平方公尺。 

在 136案都市更新案件中，已經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或標章的案件共 51案，

其中除了必要評定的日常節能指標與水資源指標外，綠化量及污水垃圾改善之申

請率亦是 100%，此外基地保水之申請率亦達 90%以上，然而其餘指標皆不到 60%

的申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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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綠建築設計與技術項目成本分析 

 在截至 108 年 2 月 28 日止已經核定的都市更新案例中，共有 7 個都市更新

案件將綠建築設施成本列入共同負擔計算，另有 2 案提列立體綠化成本。提列案

例中多在共同負擔中提列 5 項或 6 項指標，包含綠化量指標、基地保水指標、日

常節能指標、室內環境指標、水資源指標以及污水垃圾指標等，整體而言達綠建

築銀級標準之都市更新案件，提列成本多在每平方公尺增加 600 元至 900 元台幣

之間。 

本計畫從總樓地板面積、提列成本與綠建築分數進行分析，在提列成本與綠

建築分數之間的關聯性並不高，相近的分數仍有單位面積提列成本的差異，亦有

分數較高但單位面積提列成本較少的案例，因此在都市更新案例中，綠建築得分

數並非是影響提列成本的主要因素。然而在提列成本與樓地板面積之關聯性方面，

在本計畫取得之案例中，整體而言有樓地板面積越大，都市更新案例所提列的成

本越高之情形。詳細檢視提列成本與項目之間之關係，可發現較常被提列的綠建

築設施成本項目主要為植栽、玻璃、粉刷塗料、省水器具、雨水回收系統以及垃

圾處理設備等，但其中玻璃與粉刷塗料屬於總樓地板面積越大工料使用量也越大

之項目，因此產生都市更新案例總樓地板面積越大則總提列成本也越高之情形。 

參、綠建築營建成本與容積獎勵值合理性分析 

 本計畫對於綠建築營建成本與容積獎勵值進行比較分析，整體而言綠建築收

益金額受綠建築容積獎勵面積大小而產生較大差異，但若從比例而言，各個都市

更新案在僅考量營建成本下之總收益金額為總營建成本的 1.56 倍至 2.14 倍之

間。 

今年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修法將綠建築等級和容積獎勵比率入法，

然而於本計畫研究成果中，都市更新案例綠建築項目提列成本多在 1,000元以下，

與都市更新案例之整體營建成本相比，僅佔不到 3%，因此申請綠建築容積獎勵

對都市更新案而言有其助益。再扣除其他必要建築費用後，都市更新案例所計算

之綠建築容積獎勵約可增加 2,000 元/平方公尺以下之利潤，相對於其他都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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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獎勵項目而言，綠建築容積獎勵堪稱合理。 

然而都市更新綠建築容積獎勵之原意為鼓勵採用綠建築設計，我國綠建築標

章在國內已經有近 20 年歷史下，綠建築設計已經逐漸成為建築物標準設計，於

兩次專家座談會中，都市更新實施者與開發商亦皆有綠建築之設計概念，因此在

綠建築設計不會明顯增加建築營建成本下，建議可在適當時機檢討容積獎勵政策，

以分期之方式逐步調降綠建築容積獎勵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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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計畫希望透過將都市更新案例之綠建築得分、提列成本、綠建築營建費用、

容積獎勵銷售額等比較分析成果，以釐清過去大眾對於綠建築容積獎勵是否合理

之疑問，使大眾瞭解綠建築之設計項目與相關成本，以促進綠建築之推廣與應用，

以朝向永續發展之目標邁進。 

整體而言，基於本計畫之研究結論成果，係可提出以下建議： 

建議一 

研討綠建築相關設施建置成本與後續維護成本：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本計畫召開兩次專家座談會，與會的顧問公司、開發商與建築師表示綠建築

指標項目相關設施設備的選用上，以容易達成或執行成本較低為優先選擇；亦多

次提及取得綠建築標章的建物，在交屋後面臨綠建築設施維護、綠建築維護管理

費使用以及續用等相關問題。因此本計畫建議對於綠建築實際設施建置與後續維

護之成本進行探討，使日後在綠建築設施設備採用與維護成本提列上更有依據。. 

 

建議二 

針對都市更新案相關權利人舉辦綠建築相關宣導講習：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社團法人台灣綠建築發展協會 

本計畫召開專家座談會時，顧問公司、開發商與建築師皆表示業主與使用

者對於綠建築之效益並不瞭解，導致在設計時或使用過程中，對於綠建築並不重

視，甚至出現排斥感。因此本計畫建議可針對都市更新案相關權利人透過宣導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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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課程或實際綠建築案例參訪，使大眾更加瞭解綠建築之效益，以增進綠建築設

計採用與管理維護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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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期初審查會議修正意見回覆表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08 年度 

「都市更新案例申請綠建築標章指標項目與成本之分析」 

委託研究計畫審查意見及廠商回應一覽表 

項次 審查委員意見 廠商回應 

1 
1. 服務建議書內容與投標需求尚

符。其中參與工作人員專職業

務人員時程規劃（12 個月），及

曾投稿期刊經驗資料尚缺。 

 

 

 

 

 

 

2. 調整研究提出以北部區域及新

北市推動情形為範圍。並尋求

政府機關，建築師、顧問公司、

建築開發商等單位協助。但未

就取樣樣本數、區域性差異及

產官學研各界聚焦焦點深入探

討。 

3. 預計彙整一套「都市更新減量

效益相關技術與建材價格資料

庫」以單位造價為基礎，未說

明建置雛型內容。 

 

1.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計畫之

計畫主持人為投標單位專職人

員，應可確保研究之進度與成

果；此外，本研究亦將按規定

酌予調整相關費用編列；再

者，本研究計畫主持人自 2005

年迄今共計發表二十餘篇期刊

論文，應可完成研究計畫要求

之計畫成果於期刊論文發表之

要求。 

 

 

2.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之案例

預計至少達 30 件以上，並且透

過「專家座談會議」及「專家

訪談」等方式，以歸納產、官、

學各界之相關意見。 

 

 

3.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將基於

研究過程訪價所得之綠建築技

術造價資料，彙整為一 Excel

基本資料庫，供內政部建築研

究所斟酌後續運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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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P.3 合理性分析定義為何？ 

 

 

 

2. P.6 市場上可供參之綠建築造

價成本資料不足，為不真確之

論述。事實上資料很多，只是

取不取的到的問題。 

3. P.15（三）建材單價可參考公共

工程委員會或工務局有公佈網

站上，並每月定期修正 

4. 本案均為兼職，p.22 是否可專

業、專心處理本案？ 

 

 

5. 本案針對創意或自由回饋項目

中，貴校的回饋似未說明。 

 

 

6. 12 個月事實上明 109.1 月才 12

個月滿足工作時程，費用是否

能滿足年度預算提領？ 

7. 南北預算、費用材料有差，如

何取捨？平均值是否可行？ 

 

8. 提升都更率，除了容積率之誘

因，是否有別的方式可解決？ 

1.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所謂「合

理性分析」係指都市更新案例

中綠建築容積獎勵值合理與否

之分析。 

 

2.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雖存在

資料取得之侷限，但仍將盡量

納入可取得之資料，以促使結

果更具公信力。 

3.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將酌以

納入委員所建議之網路資料。 

 

4.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計畫之

計畫主持人為投標單位（國立

政治大學）專職人員，應可確

保研究之進度與成果。 

 

5.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將於計

畫完成後或執行中，適當地在

報章媒體進行發表，以彰顯研

究成果之宣傳效果。 

 

6.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將按規

定酌予調整相關費用編列。 

 

7.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將納入

南、北區域綠建築造價成本差

異之考量。 

8.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將提出

除了容積獎勵外之其他推廣策

略，裨益提升都市更新案之綠

建築採用率。 

3 
1. P.10-11表三所述本案擬進行新

北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綠建築

設計案件…，P.15 請研究團隊

說明未來是否侷限新北市？是

否妥適？ 

1. 感謝委員意見。為達到研究之

預期成果，本研究之案例並不

會侷限於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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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15 所謂成本之分析如果案例

數不到達一個規模，恐難達本

案預期成果及具參考價值？故

建議應有所聲明具體規模。 

 

3. P.15（三）有關各式綠建築技

術與建材成本差異過大，審酌

標章有各級別之區分，建議在

分析成本應加以考量？ 

 

4. 本案計畫期程自決標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不足 12 月，

而 p2、17、22 人事費均採 12

月計算，應予修正。 

2. 感謝委員意見。為達到研究之

預期成果，本研究之案例預計

至少達 30 件以上。 

 

 

3.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案例分

析過程中，將酌予進行綠建築

級別之區分。 

 

 

4.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將按規

定酌予調整人事費。 

4 
1. 本部綠建築標章係屬自願申請

性質，都市更新條例及危老重

建條例等，將綠建築標章納入

容積獎勵，促使更多建案追求

更高等級標章。惟有許多綠建

築手法可供選擇，請補充說明

如何評估這些手法之成本分

析。 

2. 有關綠建築造價成本，各界看

法不一，並受申請等級影響，

因此不易分析，請補充說明本

研究採何種方式分析。 

 

1.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將彙整

都市更新案例中，申請綠建築

標章及候選綠建築證書時申請

之標章項目與綠建築技術項

目，並且針對採用率較高之技

術項目進行訪價與成本分析。 

 

 

2.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針對既

有都市更新案例將採用「增量

分析法」進行綠建築初期建構

成本分析，並輔以綠建築技術

手法替換分析，最終得出都市

更新案綠建築合理造價成本之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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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期中審查會議修正意見回覆表 

期中審查委員意見表 

委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團隊意見回覆說明 

1.陳前所

長瑞鈴 

1. 資料來源請列入參考書目

(資料)，如 p.2 及 p.25 均漏

植。 

 

 

2. 第二章有關各國綠建築獎

勵項目之蒐集彙整，略嫌發

散，如:美、英、日若干獎勵

非屬之，表 2-1 請一併修正。 

3. 我國都市更新綠建築容積

獎勵規定，第 18 頁第二段

和第三段內容有出入，請修

正，以免混淆。 

4. 後續工作有關綠建築技術

成本分析，預計採實際案例

之成本分析及與建築師訪

談作為參考依據乙節，將因

蒐集案件數量、使用技術手

法、設計者技能經驗等因素

影響，導致技術成本差異值

過大。是否有解決對策? 

1. 感謝委員的建議，有關於報

告書內文字誤繕缺漏之部

分，將採納委員之意見進行

修正，並於後續期末報告呈

現。 

 

2. 感謝委員的建議，有關於報

告書內之資料將再行整

合，將採納委員之意見進行

修正精簡，並於後續期末報

告呈現。 

3. 感謝委員的建議，有關於報

告書內文字誤繕之部分，將

採納委員之意見進行修

正，並於後續期末報告呈

現。 

4.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計畫將

審慎評估案件中綠建築相

關成本內容，並避免發生增

量成本過分增加之情況，且

在分析與結論時說明規劃

設計對於降低綠建築成本

的重要性。 

2.鄭理事

長宜平 

1. 報告書 p.8 圖 1-1 研究流程

圖並未於文中敘述。 

 

2. 報告書 p.18 我國都市更新

容積獎勵與綠建築獎勵宜

分別表示清楚。(是否也將

危老部分納入) 

3. 報告書 p.34 都更案件數(表

1.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採納委

員之意見進行修正，並於後

續期末報告呈現。 

2.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採納委

員之意見進行修正，加強計

畫脈絡論述，並於期末報告

呈現。 

3. 感謝委員的建議，表 3-1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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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及都更重建案件數統計

表(表 3-2)宜統一數字。 

 

4. 報告書 p.45 臺北、新北兩都

的資料表是否統一，方便比

較。 

案件數包含重建、整建與維

護三部分，與表 3-2 僅重建

不同，未來會在文字上詳實

說明。 

4.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採納委

員之意見進行修正，後續將

整合資料內容，以方便比

較。 

 

 

3.麥主任

怡安 

1. 相關法規及案件資料蒐集

完整。 

2. 民間單位 97 年才逐漸瞭解

都市更新綠建築，因此後續

送件才逐漸增加，然而臺北

市於 102年時即取消綠建築

納入共同負擔成本計算，因

此可能無法看出成本差

異，提醒研究團隊可能需以

其他方式蒐集相關成本資

料。 

1. 感謝委員肯定。 

 

2. 成本項目取得除都市更新

計畫書外，後續亦會申請調

閱綠建築評定書，以瞭解個

個案件的相關指標成本項

目。 

4.柯教授

佑沛 

1. 報告編排內容有誤部分請

修正，例如 P.10 表 2-1 中加

利福尼亞州獎勵措施說明

文句不完整。 

2. 報告書 P.11 中述及二氧化

碳排放量不超過 0kg/m
2
/

年，此數值請再確認。 

1. 感謝委員的建議，有關於報

告書內文字誤繕之部分，將

採納委員之意見進行修

正，並於後續期末報告呈

現。 

2. 經確認法規數值確為不超

過 0kg/m
2
/年，感謝委員審

查。 

 

5.高組長

文婷 

1. 本案無意見 1. 感謝委員審查。 

6.經濟部

能源局 

1. 本案無意見 1. 感謝委員審查。 

7.營建署 
1. 本案無意見 1. 感謝委員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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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羅組長

時麒 

1. 綠建築標章係屬自願申請

性質，由於都市更新條例、

都市更新建築獎勵容積辦

法將綠建築納入容積獎

勵，促使更多都市更新實施

者申請綠建築標章，惟採綠

建築設計是否會增加成

本，各方有不同意見，因此

有必要進行相關建造成本

之分析，以提供各界參考。 

2. 有關業主綠建築標章申請

等級之需求，不同等級有不

同成本，建議提供各界參

考，俾利業主申請適當等級

標章。 

1. 感謝長官的建議，有相關成

本及等級建議，將於結論時

詳加論述，並與政府和民間

相關機構進行探討，以得出

相關宣導內容供政府參考

與政策推動。 

9.王所長

榮進 

1. 本案無意見 1. 感謝所長審查。 

 

 

 

 

 

 

 

 

 

 

 

 

 

 

 



附錄二  期中審查會議修正意見回覆表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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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期末審查會議修正意見回覆表 

期末審查委員意見表 

委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團隊意見回覆說明 

1.陳前所

長瑞鈴 

1. 表 4-1 都更採用綠建築設計

技術，日常節能指標常用之

外牆隔熱及玻璃隔熱等項

目漏列，請補正。另水資源

指標之設計項目應寫確實。 

2. 本研究收集整理之都更案

例所提列之綠建築成本，除

污水垃圾指標項目成本較

一致外，其他項目差異偏

高。例如 18cm 樓版，案(三)

成本為案(二)兩倍強；環保

塗料工程，案 ( 二 ) 為案

(三)3.2 倍，案(一)更達 4.5

倍。而樓版、油漆工程，是

既使非綠建築也必須施作

的，則綠建築提列成本應先

扣除原來工程成本，而非全

數提列。此差異應妥為修

正，後續分析使更具意義。 

3. 圖 4-12 與 4-13 與文字敘述

無法對應，請修正。 

 

 

 

4. 表 4-13「因綠建築增加之營

運成本」乙欄，所列之成

本，應包括:因容獎增加樓地

板面積之造價成本，及綠建

築設計技術增加之成本兩

部分，建議分成兩欄分列，

以免造成誤解，以為綠建築

1. 感謝委員的建議，有關報告

書文字誤繕缺漏之部分，將

採納委員之意見進行修

正，並於後續成果報告呈

現。 

 

2.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案成本

支出數據來源乃為都市更

新處所提供之更新事業計

畫核定本。然而都市更新案

之成本提列會因審查委員

與建商之不同，而產生一定

程度之差異。 

 

 

 

 

 

 

 

3. 感謝委員的建議，有關於報

告書內文字誤繕之部分，將

採納委員意見進行修正，並

於後續成果報告呈現。 

 

4.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計畫將

採納委員意見進行修正，並

於成果報告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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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會增加很多造價成

本。另請加註單位。 

2.鄭理事

長宜平 

1. P8 之圖 1-1，應於文章中敘

述，如「本研究的流程與架

構如圖 1-1」。 

 

2. P47 表 3-7 應為表 3-8，表

3-8 應為表 3-9。 

 

 

3. P48 表 3-9 應為表 3-10。 

 

 

 

4. P61表4-8應於文章中敘述。 

 

 

5. P62 表 4-9、表 4-10 應於文

章中敘述。 

 

6. P66 表 4-11 應於文章中敘

述。 

 

7. P67圖4-5應於文章中敘述。 

 

 

8. P78 表 4-13 應於文章中敘

述。 

 

1.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採納委

員意見進行文字補充修

正，並於後續成果報告呈

現。 

 

2. 感謝委員的建議，有關於報

告書內誤繕之部分，將採納

委員之意見進行修正，並於

後續成果報告呈現。 

3. 感謝委員的建議，有關於報

告書內誤繕之部分，將採納

委員之意見進行修正，並於

後續成果報告呈現。 

 

4.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採納委

員意見進行文字補充修

正，並於後續成果報告呈

現。 

5.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採納委

員意見進行文字補充修

正，並於後續成果報告呈

現。 

6.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採納委

員意見進行文字補充修

正，並於後續成果報告呈

現。 

7.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採納委

員意見進行文字補充修

正，並於後續成果報告呈

現。 

8.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採納委

員意見進行文字補充修

正，並於後續成果報告呈

現。 

3.周理事
1. 成本提列表中日常節能指 1.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案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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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瑞法 標沒有空調項目，是綠建築

不會增加空調的成本?或者

空調是列入營建成本?另日

常節能指標應可加註公共

區域空調成本支出分析。 

 

支出數據來源乃為都市更

新處所提供之更新事業計

畫核定本，因此未特別加註

公共區域空調成本。 

4.黃教授
瑞隆 

1. 研究內容豐富，符合預期需

求。 

2. 建議除了單位樓板面積的

收益外，可以以投報率來計

算獎勵措施的獲益。 

1. 感謝委員的肯定。 

 

2.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計畫將

依委員意見評估投報率之

計算，並於計畫中說明。 

5.蔡副教

授耀賢 

1. 研究如期如質完成，符合預

期成果，建議予以通過。 

2. 綠建築各項目之成本分析

相當有價值，後續可作為手

冊編修之參考。 

1. 感謝委員的肯定。 

 

2. 感謝委員的肯定。 

 

6.陳科長

清茂 

1. 資料取得不易，但成本與效

益分析難度高。 

2. 分析之案例成本結果可否

供都更開發商或行政部門

參考利用?另請補充取得綠

建築指標項目與其他容積

獎勵項目之成本比較。 

 

3. 公寓大廈公共基金的來源

及用途有法規規定，雖不是

專款專用於綠建築維護

上，但仍用於公寓大廈的修

繕、維護及管理，請修正。 

4. 建議二同第 1案具體建議內

容宜再清楚。 

1. 感謝委員審查。 

 

2. 感謝委員的審查，本案分析

結果主要提供政府單位擬

定都市更新綠建築容積獎

勵相關規定，因此主要針對

綠建築容積獎勵之部分進

行成本分析。 

3. 感謝委員的建議，有關於報

告書內誤繕部分，將採納委

員之意見進行修正，並於後

續成果報告呈現。 

 

4.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採納委

員意見進行文字補充修

正，並於後續成果報告呈

現。 

7.麥主任

怡安 

1. 都市更新計畫與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皆為都市更新條

例法定用詞，前者為大尺度

上位指導計畫，後者為實際

1. 感謝委員的建議，有關於報

告書內誤繕或語意不清之

部分，將採納委員之意見進

行修正，並於後續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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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的推動計畫，依本

文脈絡，應指涉的是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建議通篇修正

用詞，若認文字冗長或可以

適當的簡稱代之。 

2. 綠建築納入容積獎勵最早

在 2008 年 10 月都市更新建

築獎勵辦法即已規範，P1

第一段稱 2015 年才納入應

有誤(亦與 P18.20 說明衝

突)。 

3. P6~P7研究遭遇之困難與解

決途徑中，價格差異除區域

因素外亦有時間因素。另或

可補充說明，權利變換計畫

共同負擔成本提列的「預算

制」根本性質，意即計畫書

中綠建築成本項目及額度

提列往往目的是在(計畫階

段 )提高實施者的費用投

入，一定不等於實際實施者

支出(結算階段)的綠建築成

本項目及額度。 

4. P18 第三段綠建築獎勵保證

金計算方式非規範於中央

子法，而是散見於各地方政

府的自治法規，描述有誤請

修正。 

5. 建議可補充表 3-3、表 3-5

的計畫核定年期。 

 

 

6. P76 及其圖 4-19，建議調整

「原容積」之用詞，依該文

原意應指除綠建築獎勵容

積外之容積。但「原容積」

呈現。 

 

 

 

 

2. 感謝委員的建議，有關於報

告書內誤繕部分，將採納委

員之意見進行修正，並於後

續成果報告呈現。 

 

3.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採納委

員之意見進行補充與修

正，並於後續成果報告呈

現。 

 

 

 

 

 

 

4. 感謝委員的建議，有關於報

告書內誤繕部分，將採納委

員之意見進行修正，並於後

續成果報告呈現。 

 

5.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採納委

員之意見，本案後續將蒐集

相關資訊予以補充，並於後

續成果報告呈現。 

6.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案將採

納委員之意見進行用詞修

正，並於後續成果報告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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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市更新及相關重建法

規中，指的是重建前的現況

容積。 

7. P77~P79 對於「綠建築容積

獎勵銷售金額」的意涵宜再

釐清。二樓以上平均單價的

分母為產權面積，容積獎勵

的面積為建築容積，其面積

差額比例(行話稱銷坪比)實

務上約有 1.5~1.7 倍的差

距。另建議補充說明(是否)

忽略因面積增加而增加之

車位銷售額。 

8. P79 二段第一行描述容積獎

勵產生之利益常被認為由

開發商取得，應屬誤解，主

因並非文中所描述的利潤

不如預期高，而是在於法規

本就不是如此，權利變換的

規範為都市更新的容積獎

勵利益(若有)乃歸於所有地

主，實施者(出資者)再由折

價抵付的樓地板中獲取管

理或銷售溢價之可能利潤。 

 

 

7.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案將採

納委員意見，後續對於分析

計算方式進行探討，使成果

報告更具合理性。 

 

 

 

 

8. 感謝委員的審查，有關於報

告書內獎勵分析之描述，將

採納委員之意見進行修

正，並於後續成果報告呈

現。 

8.羅組長

時麒 

1. 有關於綠建築容積獎勵之

合理性與政策建議，於期末

審查報告中並無明確說

明，請補充說明。 

 

1. 感謝長官的審查，本案後續

將針對綠建築容積獎勵之

合理性與政策建議進行補

充說明，以符合合約內容，

並使研究內容更加完善。 

9.王所長

榮進 

1. 本案無意見 1. 感謝所長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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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案例申請綠建築標章指標項目與成本之分析 

102 

 

附錄四  第一次專家座談會會議記錄 

「都市更新案例申請綠建築標章指標項目與成本之分析」 

第一次專家座談會 5 月 20 日會議紀錄 

一、時間:108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 14 時 00 分 

二、地點: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15 樓第一會議室 

三、主持人:孫振義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紀錄:陳胤光 

四、邀請專家: 

黃明達 富達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蘇許輝 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辜永奇 弘傑不動產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陳美華 城林都市更新公司總經理 

麥怡安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業務研展部主任 

五、出席人員:詳簽到單(附件一)。 

六、報告事項 

(一)本次專家座談會之與談內容包含以下三點： 

1.都市更新案例是否爭取綠建築容積獎勵之原因 

2.都市更新案例綠建築容積獎勵溝通程序與過程 

3.影響都市更新案例綠建築設計成本的關鍵者及要素 

 

(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行政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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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去年已執行綠建築造價成本之研究，然對於私人都市更新

案例之指標與成本間的關聯性、容積獎勵之誘因以及實際

執行情形之研究並不充足，因此委辦此計畫以瞭解都市更

新案例綠建築之採用情形。 

2.目前屬計畫執行初期，期望能取得專家在都市更新綠建築

案件的執行經驗以及寶貴意見。 

(三)108 年 5 月 20 日「都市更新案例申請綠建築標章指標項目與

成本之分析」第一次專家座談會，出席專家共計五名。 

七、會議內容:詳見附件二 

八、會議結論 

(一)個案之基地條件與綠建築設計成本效益是爭取綠建築容積獎

勵之重要關鍵因素。 

(二)實際案例中，建築師與綠建築顧問分別對於建築設計之影響能

力差異，將影響綠建築之設計成本。 

(三)若能對於低成本之綠建築技術進行推廣，並適度簡化評估過程

之分數計算，將有助於提升都市更新案例採用綠建築設計之

比例。 

九、散會:下午 16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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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簽到單 

 

附件二:會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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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照發言順序) 

黃總經理明達： 

(一)民國 97 年修法後，能取得更多容積獎勵之項目多會盡可能爭取，

然而後續考量基地條件與成本後，發現無法達成或是不符合成本效

益，將會放棄綠建築容積獎勵項目。 

(二)一般民眾及建商並不瞭解綠建築容積獎勵實際成本效益，在都市更

新案例中多是由建築師及綠建築顧問進行成本效益評估。 

(三)建築師費用採複委託或是內含將影響綠建築設計之溝通，部分案件

至事業計畫時，因建築師與綠建築顧問無良好溝通，因此仍未完成

綠建築設計。 

(四)綠建築保證金價額相對於綠建築容積獎勵利益低，因此在取得獎勵

值後，可能放棄保證金且不取得綠建築標章。 

 

蘇總經理許輝： 

(一)建築公司若有較多的綠建築設計經驗，將會更有意願採取綠建築設

計並爭取綠建築容積獎勵。 

(二)基地條件與成本效益是爭取綠建築容積獎勵的關鍵要素。 

(三)取得綠建築銀級獎勵並不困難，個人參與經驗中，另有 20%會爭取

黃金級之容積獎勵。 

 

辜總經理永奇： 

(一)實施者送件至顧問公司後，就顧問公司而言，會試算所有容積獎勵

的取得可能性，並會鼓勵採用已有明確規定的獎勵內容，但會向實

施者說明相關規定、時程影響性及興建成本。 

(二)選擇容積獎勵之排序會以低成本的項目為優先。 

(三)過往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項目較少，都市更新案為達到容積需求，將

會申請綠建築容積獎勵。然而新法修正通過後，容積獎勵選擇項目

增加，容積獎勵項目之間將出現競合。 

(四)案件分配類型及自有土地比例會影響建商爭取綠建築容積獎勵之

意願，若都市更新案例分配採合建定坪，建商較有意願爭取更多容

積獎勵。 

 

陳總經理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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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選用而言，免費的、低成本之獎勵內容會優先

考量，而後才考量需付出相對高成本的綠建築容積獎勵。 

(二)基地條件會影響建商是否爭取綠建築容積獎勵，若綠建築標章取得

困難或是不符成本效益將會棄用。 

(三)部分建商將綠建築視為標準配備，標榜綠建築品牌進行銷售，認為

綠建築可提升銷售價額及速度。 

 

麥主任怡安： 

(一)綠建築容積獎勵於民國 97 年推出後，初期申請比率起伏較大，但

在綠建築持續推廣下，申請比率逐漸提高。 

(二)在總建築容積之考量下，若成本允許，將會盡可能取得所有容積獎

勵。 

(三)臺北市於民國 101 年之審議原則通過後，綠建築之成本即不得計入

共同負擔之計算。 

 

孫計畫主持人議題一回應： 

(一)感謝各位專家提供寶貴經驗。 

(二)綠建築容積獎勵相對於其他容積獎勵值，需要有額外的付出，因此

於民國 97 年時成為都市更新容積獎勵之項目。 

(三)實施者或建商未必瞭解各項容積獎勵取得內容，其首要考量在於需

取得容積數量多寡才能符合都市更新案例之利益。 

(四)都市更新申請綠建築容積獎勵之保證金較低，因此可能變成花錢買

容積的情形。 

(五)分配方式及交屋時程延後，皆會成為建商的隱形成本，並影響建商

取得綠建築容積獎勵之意願。 

 

 

 

 

 

議題二(照發言順序) 

麥主任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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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算綠建築分數對於建築師而言是額外的負擔，因此多由綠建築顧

問協助計算。 

(二)綠建築顧問在建築設計初期可能因案件類型不同而參與溝通協調，

且綠建築顧問與建築師或實施者間，會因為案件型態不同而有不同

的主導情形產生，但其目標皆為取得容積獎勵。 

陳總經理美華：  

(一)建築師在綠建築分數計算上相對於綠建築顧問較沒經驗，可能出現

設計圖與綠建築分數不符合之現象。 

(二)設計初期未與實施者溝通成本項目，將會導致建築後期需要變更設

計。 

辜總經理永奇： 

(一)交通顧問及綠建築顧問普遍不受重視，實施者僅在意建築設計，對

於交通衝擊評估及綠建築容積獎勵僅要求通過，因此多是建築設計

完成後，綠建築顧問才進行配合。 

蘇總經理許輝：  

(一)都市更新案例設定要取得之容積獎勵值之後，再交與建築師進行設

計，部分建築師會請綠建築顧問協助。 

(二)於許多實際都市更新案件中，實施者與建築師溝通好設計後才會考

量建築，因此只能以增加設備成本的方式取得綠建築分數。 

黃總經理明達：  

(一)綠建築已推行多年，雙北地區申請綠建築案件比例已經逐漸提高，

其他縣市政府也逐漸制定相關法規，以要求建商採用綠建築設計。 

(二)在設計前期讓實施者及建築師瞭解綠建築設計項目，將有助於綠建

築設計的順利進行，並且降低後續興建成本。 

(三)在建築交易行情不佳的情形下，建商對於綠建築成本會更加詳細評

估。 

(四)在銷售前對於建築代銷公司進行講習，有助於綠建築後續的維護管

理。 

 

 

孫計畫主持人議提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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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感謝各位專家提供意見與經驗。 

(二)綠建築顧問若能早期介入，有助於綠建築設計順利進行。 

(三)軟成本由設計費內含或是複委託，將影響綠建築設計過程的溝通方

式。 

(四)若能讓綠建築成為市場的標準配備，將可考量逐漸取消綠建築獎勵

值。 

羅組長時麒： 

(一)綠建築並非強制要求。 

(二)綠建築獎勵取得後可能會被住戶變更，如何維護管理是綠建築案件

的重要課題。 

(三)綠建築評估制度發展時並未設計綠建築顧問業，是因建築師在建築

設計時已須負擔許多事項，因此進行分工作業。就綠建築案件而

言，綠建築顧問並非必須。 

(四)應鼓勵建築師對於綠建築更加瞭解，而非必須依賴綠建築顧問。 

 

 

 

 

 

 

 

 

 

 

 

 

 

 

議題三(照發言順序) 

黃總經理明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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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市更新案例採綠建築設計之成本，主要增加項目為綠化要求、中

水回收、外殼節能及玻璃等。 

(二)銀級綠建築成本增加應不明顯。 

蘇總經理許輝：  

(一)基地條件是能否達到綠建築的關鍵，此外亦會影響綠建築設計成本

的要素。 

(二)認同前述綠建築概念應內化成為建築師的基本觀念，對建案採綠建

築設計溝通過程有所幫助，但實際上與建築師的綠建築經驗值有所

關聯，並非所有建築師皆能穩定擁有綠建築設計案件以增加其經驗

值。 

辜總經理永奇： 

(一)呼應羅組長之說明，綠建築標章是自願性質，因此在可選擇下，申

請與維護等進入門檻不宜過高，否則將會選擇不申請。 

(二)綠建築是分數制，建議推廣時可說明何種項目可經由設計即可取得

綠建築分數，且不需增加成本，以供建築設計者參考，進而提升綠

建築採用意願。 

(三)建築師需要考量的建築相關專業過多，若能有綠建築低成本技術說

明書可參考，將有助於建築師採用綠建築設計。 

陳總經理美華：  

(一)建築師的綠建築經驗會影響其在建築設計時，所會花費的時間成本，

進而影響到其設計意願。 

(二)日常節能因業主多會有額外要求，因此只能以較高成本的設計方式

完成。 

(三)同意公共空間應妥善維護，以維持一定的綠建築品質。 

麥主任怡安： 

(一)公辦都更標案較注重權利分配，綠建築設計並無特別要求。 

(二)民間自辦更新會主要重視成本價額，綠建築如何設計並不在意。 

(三)建築公司是營利事業，因此成本效益是其都市更新案最重視的項目，

在確認成本後才會考量其他因素，綠建築顧問多是在後期才參與設

計。 

(四)對於實施者、建商及綠建築顧問說明如何以低成本取得綠建築高得

分，將有助於綠建築的推廣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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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計畫主持人議題三回應： 

(一)感謝各位專家提供建議。 

(二)綠建築獎勵值與審議方式在各縣市有所不同。 

(三)若建築師對於綠建築設計有豐富的經驗，將有助於說服建商採用綠

建築設計。 

羅組長時麒： 

(一)過往優良綠建築評選時發現綠建築成本未必較貴，且發現建築師投

入更多心力可降低硬成本。 

(二)公有建築要求綠建築設計時，並未編列額外預算，從過往研究中亦

未發現公有建築有明顯產生增量成本之情形，可見綠建築未必會

增加成本。 

徐研究員虎嘯： 

(一)綠建築級別設置目的為鼓勵條件較佳之基地，能夠朝向取得更多綠

建築分數而努力，並非是要所有建築物皆取得鑽石級標章，應視基

地條件而定。 

(二)針對公共空間續用之部分，建築研究所已著手進行研究，以鼓勵私

人建築對於綠建築能妥善維護。 

(三)建築師的綠建築設計作業費在綠建築設計的部分已經額外增加，但

部分建築師為取得標案而自行降價，反而壓低標案酬薪。 

(四)相對於人行道退縮及時程獎勵，綠建築容積獎勵仍是需要付出心力

或是成本，因此納入容積獎勵項目。 

(五)未來建築研究所會試著簡化計算方式，使建築師能夠先初步判斷其

設計可取得的綠建築分數與等級。 

(六)綠建築成本很難切割，例如建築結構、機電系統等。 

黃總經理明達：  

(一)建築成本計算並不客觀，在認定是否因綠建築而增加的成本方式亦

不客觀。 

(二)綠建築增量成本應委外評估，應建立客觀的檢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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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第二次專家座談會會議記錄 

「都市更新案例申請綠建築標章指標項目與成本之分析」 

第二次專家座談會 9 月 16 日會議紀錄 

 

一、時間:108 年 9 月 16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00 分 

二、地點: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13 樓簡報室 

三、主持人:孫振義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紀錄:陳胤光 

四、邀請專家: 

黃志桐 千瑞營造董事長 

蔡漢霖 連雲建設副總經理 

陳光憲 馥華建設執行董事 

張又寧 將捷集團副總經理 

劉朝棟 三輝建設特助 

楊任惠 將捷集團協理 

連麗卿 三輝建設規劃部主任 

五、出席人員:詳簽到單(附件一)。 

六、報告事項 

(一)本次專家座談會之與談內容包含以下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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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都市更新案例是否爭取綠建築容積獎勵之原因、貴公司較

願意申請之綠建築指標項目? 

2.都市更新案例綠建築容積獎勵溝通程序與過程 

3.影響都市更新案例綠建築設計成本的關鍵者及要素 

(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報告： 

1.綠建築標章申請為自願性質，然因都市更新條例、土管要

點、環境影響評估…等法案影響，產生綠建築標章有強制

性之誤解。 

(三)108 年 9 月 16 日「都市更新案例申請綠建築標章指標項目與

成本之分析」第二次專家座談會，出席專家共計六名。 

七、會議內容:詳見附件二 

八、會議結論 

(一) 都市更新案例土地所有權歸屬不同，會影響建商投入成本及

容積獎勵爭取量。 

(二)都市更新案例普遍以綠化量、基地保水、日常節能、室內環境

與水資源五項指標為主，另視得分情況與基地條件搭配二氧

化碳減量或污水垃圾改善兩項指標。 

(三)都市更新時程冗長，將會因新技術、新設計而影響建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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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都市更新案例設計前期，若建築師能瞭解基地條件與綠建築設

計項目，將有助於綠建築規劃順利進行，並且降低後續興建

成本。 

(五) 並非每樣綠建築設計皆會產生額外成本，但部分項目因工料

增加或有其專利技術，而造成建造增加成本。 

(六)都市更新案例交屋後之維護管理費用、建築節能與生態環境效

益以及維護管理義務歸屬，值得後續詳加探討。 

九、散會:下午 12 時 30 分 

 

 

 

 

 

 

 

 

 

 

附件一: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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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會議內容 

與談內容(照發言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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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執行董事光憲： 

(一)建案售價高會影響爭取獎勵的數額，此外在建築交易行情不佳的情

形下，建商對於綠建築成本會更加詳細評估。 

(二)是否為公司自有土地將會影響資金投入量。 

(三)公司參與之都市更新案件，會先經由建築師初步分析，接著顧問公

司評估試算。 

(四)建議可對於交屋後不容易進行設計變更的綠建築項目適當調整得

分比重。 

(五)在設計前期讓實施者及建築師瞭解綠建築設計項目，將有助於綠建

築設計的順利進行，並且降低後續興建成本。 

(六)建議消費者後續無法變更之綠建築設計項目，其綠建築評估得分比

重可以調升。 

(七)在銷售前對於建築代銷公司進行講習，有助於綠建築後續的維護管

理。 

劉特助朝棟： 

(一)都市更新案耗時冗長，會因此造成在規劃過程中，產生建築技術採

用改變問題，亦會影響成本。 

(二)設計過程建商、地主都很願意投入，惟在交屋給消費者時，選擇在

合約上逃避維護管理問題。 

連主任麗卿： 

(一)都市更新案例因部分時程或設計變更，而被建議採用較新評定版本

之計算方式，若接受建議採用，則可能產生額外之營建成本。 

(二)建議以誘導性的方式，鼓勵管委會續用綠建築標章，以新北市政府

為例，管委會可以在完成建築維護與其他特定目標後，透過網路平

台向政府申請補助與獎金。 

(三)若能適當宣導，讓民眾瞭解綠建築後續的效益以及減少的維護支出，

將有助於提升民眾維護意願。 

(四)大窗大景較受民眾喜愛，然而建築開發商未達到綠建築之標準，將

會產生較高的建造成本壓力。因此建議是否能有其他綠建築項目能

取代開窗之評定，不僅符合民眾需求與開發商之成本效益，更能提

升大眾對於綠建築之接受度。 

黃董事長志桐： 

(一)都市更新案例發起時，土地多是由地主擁有，地主會盡可能爭取容

積獎勵。容積獎勵中包含有償取得與無償取得，其中綠建築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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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標章獎勵比較屬於有償取得，地主會優先選用較低成本的方式

取得容積獎勵，並使容積獎勵數額最大化。 

(二)採用綠建築設計儘管建造成本可能較高，但後續之節能效益可能大

於其建造成本，但鮮少在決策過程中被論述，造成後續維護管理時

有相對剝奪感。 

(三)都市更新案例發起至核定時程冗長，若法規於設計過程中有所修正，

除了可能會有法規間相互衝突之疑義，另將會對於建造成本產生影

響。此外，法規修訂有其理想性，但在實務應用上未必達到其預期

效果，反而造成開發商之兩難以及後續維護管理之困擾。 

(四)事實上，建築開發商並無取得容積獎勵之全部利益，而是需與地主

分配。開發商在評估都市更新之成本效益時，會先思考將利益分配

給地主以及扣除額外增加容積量的營建成本，以判斷都市更新案例

是否能夠達到收益平衡。 

(五)外殼節能若需取得綠建築較高之評分，將需增加較多之成本，但價

格與後續效益之價值是否能夠一同衡量值得思考。 

(六)建築物之設計、結構、外觀與景觀應該是一併考量的，因此於案件

第一階段即會考量綠建築設計。第二階段是申請審查時期，會依據

法規細節以及委員意見進行修正。第三階段則是進行成本預算編

列。 

(七)綠建築各項設計中，建築隔熱之成本增量可能較多，尤其是玻璃之

選材。 

(八)綠建築之設計實務上樹木移植須配合季節，然而綠建築評定與使用

執照時程未必能配合。此外開窗面隔熱計算、基地保水、屋頂花台

隔熱與輕隔間等，實務上施工與綠建築預期之成果未必符合，甚至

可能衍生後續維修與植栽補值之成本。  

(九)室內裝修很可能因為交屋後被住戶變更設計，後續如何維持綠建築

效用值得思考。 

(十)建議可以思考對於住戶無法變更之硬體，例如建築結構、植栽等給

予較高比例之分數。 

 

 

 

張副總經理又寧： 

(一)就公司目標而言，都市更新案例皆是以綠建築銀級為目標，容積獎

勵並非主要考量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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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目標希望更新案規劃對環境是友善的，但所衍生的成本需要由

政府的容積獎勵來支撐。但較好的建築物所能減少的使用階段成本，

最後會在消費者身上產生受益（例如節能效益），但目前消費者在

永續概念思維比較薄弱，因此可以深入探討消費者獲取效益之內容，

以利推廣永續概念。 

(三)綠建築在交屋給客戶後，客戶可能不想付出成本維護，在綠建築標

章到期後，造成建築開發商若想續辦綠建築標章亦可能出現綠建築

分數不符合等級之困擾。 

(四)基地條件會影響建商是否爭取綠建築容積獎勵，若綠建築標章取得

困難或是不符成本效益，則此項獎勵將會被棄選。 

(五)部分建商將綠建築視為標準配備，標榜綠建築品牌進行銷售，認為

綠建築可提升銷售價額及速度。 

(六)公司有規劃部門與建築師，因此在設計初期即有綠建築思考。評估

內容包含基地大小、可取得等級等。 

(七)綠化量主要為後續維護成本，建設過程並未產生太多成本。建設過

程中，產生較多成本的指標為日常節能指標，例如外牆增厚隔熱或

是隔熱板等。此外，公司以建設以明管為主，然而生產相關環保材

料與前述隔熱板廠商較少，因此價格較高。相對的，LED 燈目前研

發項目十分普遍，故選用與否並無明顯成本差異。 

(八)公司會盡量將綠建築設備設置在公共區域，以便後續管委會進行維

護。 

 

楊協理任惠： 

(一)交屋後，建案管委會可能不續用綠建築標章，然都市更新案中，建

築開發商有承諾標章有效期限，將造成維護管理義務人不明的情

形。 

(二)都市更新案例發起初期，即會設定綠建築等級及預計取得分數之指

標項目，以公司為例，主要取得項目為綠化量、基地保水、日常節

能、室內環境與水資源等。若分數不足以取得銀級，則再考量是否

取得二氧化碳減量或污水垃圾改善兩項指標，因為此兩項指標成本

稍高。 

(三)個案基地先天條件亦會影響造價成本。 

 

羅組長時麒： 

(一)感謝各位專家提供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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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曾彙整相關函釋給地方政府與評定機構，以解決

法規適用日疑義問題。 

(三)對開發商而言考量的是成本效益，然對消費者而言考量的是售價以

及後續維護成本，因此建商付出之綠建築成本、取得容積獎勵值以

及後續維護管理成本與義務值得探討。 

(四)住戶是否有綠建築概念，將有助於建築物綠建築維護管理。 

(五)綠建築標章為自願性質，相關獎勵內容為地方政府核定，後續維護

應由地方政府思考配套，以確保建案能妥善維護綠建築之效用。 

(六)綠建築標章目前已有追蹤查核，因此未來保證金或者維護管理費是

否依查核逐次發放值得討論，另亦需釐清維護管理者是建築開發商

或是住戶。 

(七)綠建材認證同綠建築標章，一樣是自願性質，因此只能協助認證，

無法主動要求。 

(八)部分綠建築技術如透水鋪面在實務上有應用困難，未來可納入計畫

案進行研究。 

徐研究員虎嘯： 

(一)綠建築評定有其設定的法規適用日期，都市更新核定後將可確認其

適用版本，若有疑義可向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詢問。 

(二)綠建築標章推動時有其理想性，然而後續因為相關法規納入綠建築，

造成綠建築標章制度無法全面的顧及。 

(三)目前每年皆有追蹤查核，並將涉及容積獎勵的都市更新案例納為重

點查核對象。 

(四)綠建築標章為自願申請，無法如同消防法規以法令強制要求，因此

難以要求都市更新案例在綠建築標章到期後進行續用。 

(五)目前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正研擬簡化續用之方案，以提升取得綠建築

標章之建築物續用意願。 

(六)關於保證金及維護管理費，目前沒有法源允許地方政府分次退還保

證金。 

(七)綠建築在部分設計上，確實會有合理成本增加，尤其在日常節能方

面，因材料使用增加將會產生額外的成本。 

(八)依據過往研究，建築物主要會取得綠化量、基地保水、日常節能與

水資源四項指標，然而因基地條件不同，取得銀級指標可能仍有困

難，因此後續為達銀級標準，則多會增補室內環境及污水垃圾改善

兩項指標之分數。 

(九)綠建材認證是自願性質，因此只能認證，無法主動要求廠商申請，

因此造成綠建材廠商較少，但並非沒有相關技術。此外，綠建築亦

有新型技術認證，也可以補充綠建築得分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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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綠建築改版並非是單純標準提高，而是透過調整解決評估手冊問題、

融入新技術並讓建築開發商更容易計算與採用。 

(十一)部分綠建築設備或技術資訊較封閉，建築開發商後續可以提供相

關資訊給與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以進行研究，讓綠建築技術得以更加

普及。 

 

孫計畫主持人振義回應： 

(一)感謝各位專家提供寶貴經驗。 

(二)儘管建築開發商被認為取得容積獎勵的利益，但若建築開發商能確

保建築物之高品質與性能，其較高的品質將也有助於銷售與後續維

護管理。 

(三)都市更新案會因地主持有土地或是建築開發商自有土地而產生設

計目標差異，若開發商土地持份較大，則綠建築成本對於開發意願

的影響將有限。 

(四)不同的成本計算分析方式，將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後續值得詳加探

討。因此並非案例數據不合理，而是因為案例中分別以工料分析法

或實際核定成本…等不同提列方式，而產生差異。 

(五)獎勵樓地板面積與綠建築材料皆有額外成本，因此容積獎勵不能視

為全被開發商獨得。 

(六)都市更新案例中建築開發商所提列的維護管理費，將會交與管委會，

因此建築開發商之維護義務應已完成，然而後續管委會如何運用提

撥之基金?維護管理義務人應是誰?以及是否專款專用於維護綠建

築上，上述問題將值得討論。 

(七)綠建築標章由於是自願性質，查核時難以進入私人空間進行查核，

亦無從得知是否維持原規畫設計效用，因此簡化續用程序、以及確

保綠建築基本效用之方式值得探討。 

(八)將綠建築設備設置於公共區域，應有助於維護管理。 

(九)交屋後確實會發生室內裝修變更問題，尤其是涉及綠建材採用比例

的粉刷項目，將可能不被購屋者全部保留、採用，因此今日對於綠

建築評估之得分比重之相關建議（例如較不易被變更部分之綠建築

項目予以較高之得分權重），可以給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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